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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管理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行政和管理常设委员会召开了10次会议，研究和审议了90份文件，其中31份为情况通报（INF）文件和2份为临时（DT）文件。委员会建议国际电联理事会通过本报告后附的3项决议和2项决定。
1	职工委员会的声明（26/INF/26号文件）
1.1	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51号决议（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修订版）的规定，国际电联职工委员会主席Onder Cetinkaya先生发言，发言文本见C26/INF/26号文件。
1.2	秘书长对职工委员会继续与国际电联管理层和成员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以及职工委员会为加强国际电联而采取的公开和坦诚合作方式表示赞赏。职员是国际电联最大的资产，在国际电联面临巨大工作压力的时候尤其如此。职员的福祉和参与仍然是国际电联管理层的重中之重；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职员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并发展支持性、透明和赋权的组织文化。
1.3	理事们欢迎职工委员会主席的发言，并承认工作人员在组织改革、克服挑战和满足成员国期望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一位理事建议，应在国际电联职员和成员国数字信息概览上列出在落实针对员工满意度调查而采取的举措方面取得的进展，以便进行持续监控。另一位理事提出了职工委员会是否介入内部司法系统的问题，职工委员会是否拥有充足的资源，是否存在保护职工代表免受歧视和歧视待遇的内部规定。
1.4	国际电联职工委员会主席在回应理事们的意见时表示，多年来，职工委员会为内部司法系统行政规定的审查做出了贡献，它的许多观点已被考虑在内。调查数量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最近设立了监督职能。职工委员会对冲突解决持明确立场；当它收到个别工作人员寻求建议的函电时，确保将他们引导至适当的渠道。设立监察员职能尤其重要。驻地工作人员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来自整个国际电联的21名职工委员会委员努力利用所有任职地点所有级别工作人员的知识和经验，以确保职工委员会真正代表所有人。最后，资源的可用性至关重要；整个国际系统做出的决定，特别是联合国大会（UNGA）做出的决定，对国际电联职员产生了直接影响。对职工委员会有了实物支持，但仍需要资金。秘书长同意为增加职工委员会的活动拨出一笔预算拨款。这笔拨款即将到账。
1.5	秘书长补充指出，员工满意度调查结果和后续行动载于C26/INF/2号文件。职工委员会已被纳入新监察员的招聘程序。该职责范围以联合国监察和调解事务厅的职责范围为蓝本。
1.6	监察员做了自我介绍，并表示，根据第25/18号行政规定，她已于2026年1月上任，并根据职责范围，负责向职员提供独立、保密、中立和可获得的冲突解决服务。她与职员和国际电联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促进建立和谐的工作场所。
1.7	委员会将职工委员会主席的发言记录在案。
2	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主席的报告（C26/50和C26/50(Rev.1)号文件）
2.1	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CWG-FHR）主席介绍了C26/50号文件中的报告，其中包含自理事会2025年会议（Council-25）以来举行的CWG-FHR会议提出的建议。然而，关于卫星网络申报资料的成本回收问题，委员会未能得出结论。尽管为达成共识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对全权代表大会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的解读存在分歧，因此在方法上未能取得进展。因此，CWG-FHR建议将该问题提交全权代表大会进一步审议。关于会费单位问题，已经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将继续进行；未来的讨论亦可考虑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的文稿。
2.2	在随后的讨论中，几位理事强调了CWG-FHR工作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继续开展其活动。鉴于工作量大且会议时间有限，两位理事建议加强CWG-FHR，包括设立一个常设信函通信组。
2.3	关于卫星网络申报资料的成本回收问题，多位理事表示支持向CWG-FHR提交的关于年度免费网络的多国文稿（CWG-FHR-22/33号文件）。免费网络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无论最终采取何种方法，都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公平接入。一位理事表示，免费网络的使用应在范围上设定限制，如用于区域卫星项目；目前，发展中国家经常利用其免费网络为发达国家提供帮助。
2.4	几位理事就国际电联《公约》第34条的问题以及为设计大会和全会提案的财务影响制定成本估算方法所做的努力发表了意见。一位理事强调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强调采取的任何方法都应提高透明度，而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负担。鉴于提案经常发生重大变化，事前成本估算可能不会成为决策的可靠依据。另一位理事强调需要采取灵活的方法，并指出，对某些大会，如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成本估算可能更具挑战性。其他理事强调，成本估算有助于了解潜在的成本影响，表示支持就此问题继续开展工作，并鼓励成员国估算提案的财务成本，以使国际电联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运作。
2.5	两位理事呼吁秘书处更积极地支持CWG-FHR的工作；一位理事指出，某些事项（包括成本估算方法）的进展受到制约不是因为缺乏共识，而是因为缺乏及时的文件和信息。
2.6	一位理事注意到，国际电联已接受了联大第31/192号决议所含的联合国系统联合检查组（联检组）章程并指出，全权代表大会应考虑撤回其对第38号决议（1982年，内罗毕）所述章程的保留。联检组将不再成为国际电联立法机关的附属机构或对拥有对电信相关问题进行调查的权力。联检组作为第三道防线的独立监督专业力量将使国际电联受益匪浅。
2.7	随后，CWG-FHR主席表示，鉴于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她已更新了该报告（现载于C26/50(Rev.1)号文件），删除了附件A，以便理事会将该文件中包含的所有建议记录在案。她还进行了所要求的调整，包括在第2.5段中建议理事会应责成秘书处在所有会议、大会和全会之前阅读《联合国行为守则》，并在活动网站上加入该守则的链接，作为注册程序的一部分。关于联检组以及国际电联对联检组章程的保留意见，CWG-FHR的讨论侧重于联检组对理事会会议的参与。因此，她建议由CWG-FHR和全权代表大会进一步讨论该问题，包括关于全权代表大会第57号决议（1994年，京都）的问题。最后，澄清秘书处与CWG-FHR在职能和职责方面的关系将是有益的，以便管理对文件和信息要求的期望。
2.8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9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WG-FHR的工作记录在案；并批准C26/50(Rev.1)号文件中CWG-FHR提出的建议。
3	CWG-FHR四年期报告（C26/53和C26/53(Rev.1)号文件）
3.1	CWG-FHR主席介绍了C26/53号文件，其中载有关于CWG-FHR活动的四年期报告，包括该时间段内CWG-FHR各份报告的链接，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供理事会审议，并酌情转呈全权代表大会。这些建议包括要求全权代表大会就实施《公约》第34条提供指导，以促进成本估算方法的讨论。
3.2	在随后的讨论中，理事们强调了CWG-FHR在过去四年中处理的工作量很大且议题多种多样。这些议题包括财务和行政问题、总部办公楼项目、卫星网络申报资料、加强国际电联的区域代表性以及道德和监督问题。若干理事表示支持CWG-FHR在未来四年继续开展活动；一些理事强调需要加强CWG-FHR，包括更新其工作方法，增加为其分配的会议时间并修正全权代表大会第11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这可以作为对理事会所有工作组工作方法进行审议的一部分。两位理事重申了设立一个常设信函通信组以在会间处理某些事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CWG-FHR压力的建议。一位理事强调，有必要坚持包容性原则和成员国对CWG-FHR及其工作的监督。另一位理事强调了秘书处及时提交透明且清晰的文件对于CWG-FHR进行审议和做出决定的重要性。
3.3	随后，CWG-FHR主席介绍了C26/53(Rev.1)号文件，其中载有报告的更新版本，同时考虑了理事们的意见。
3.4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5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53(Rev.1)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
•	并酌情将其中所载建议，特别是关于CWG-FHR在今后四年继续开展活动的建议提交全权代表大会。
4	无线电通信顾问组的声明（C26/111号文件）
4.1	无线电通信局（BR）副主任介绍了C26/111号文件，其中载有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对CWG-FHR就估算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拟议决定和决议的财务影响的程序，向各部门顾问组和跨部门协调组（ISCG）发出的联络声明的答复。RAG在其第33次会议上讨论了在WRC背景下遵循拟议成本估算方法来提供估算的难度，并得出结论，目前对WRC-27遵循拟议方法将具有挑战性。
4.2	在随后的讨论中，虽然认识到计算WRC决议的财务影响具有复杂性，但一些理事关切地表示，如果无法估算WRC-27通过的决议的财务影响，可能会破坏对《公约》第34条的遵守。WRC所做决定的复杂性并不能成为不遵守《公约》的理由。虽然无法做出准确预测，但应可以进行大概的成本估算，尤其是因为WRC是一届经常性大会，其议程已提前四年做好规划，其成果是可以预测的。RAG的联络声明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具体说明计算WRC决议和决定的成本估算存在哪些具体困难，因此希望能对这些挑战的性质做出更详细的解释。
4.3	其他理事表示，WRC的决定和决议会在大会期间进行重大修正，这意味着期望像其他大会那样进行提前计算是不切实际的。虽然很难估计WRC决议和决定的财务影响，但这不是未能遵守第34条的问题，而是如何确保第34条得到遵守的问题。应当审议适用于所有会议和大会的一般性成本计算方法是否确实合适，或者是否应将具体的计算方法用于具体的大会和全会。对于WRC，成本计算方法应考虑到，大会不仅批准了国际电联的新活动，而且还废止和取代了过时的活动。因此，大会的结果不仅仅是增加了需要额外资源的活动。由于国际电联的资源有限，必须加以适当管理；因此，介绍国际电联的预算和财务状况是了解资金可用性和确保遵守第34条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为决议和决定的财务影响采用适当的成本估算方法是国际电联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确保其能够履行其核心职责的一个重要因素。该问题需要仔细考虑和进一步讨论，并应在CWG-FHR的支持下继续开展，同时考虑到每个部门的独特性质。
4.4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表示，RAG审议了成员国和区域性组织用于在大会召开前估算其提案费用的方法。虽然这项工作可以进行，但后续审议和分析所有这些提案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组合的程序，得出的可能结果非常之多。随后，决定和决议可能会在WRC期间发生重大修改，其结果可能与估算的成本大相径庭。RAG希望强调这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建议考虑采取不同的方式，确保大会的决定和决议得到落实。应注意提交WRC的提案的性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提案得到了业界的大力支持，出于预算原因而削减这些提案将严重削弱业界对国际电联的信任和信心。
4.5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4.6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继续在CWG-FHR的支持下，推进为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的拟议决定和决议的财务影响，制定成本估算方法的程序。
5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基金（C26/34号文件）
5.1	电信发展局（BDT）的一位代表介绍了C26/34号文件所载的关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基金（ICT-DF）状况的报告，其中总结了ICT-DF的主要活动，并介绍了其资助的发展项目。报告列出了基金的财务状况，并提供了有关截至2025年底电信展周转资本基金（EWCF）、ICT-DF资本账户以及行政运营服务（AOS）的可用资金信息。截至2025年底，在900 000瑞郎预算的基础上，AOS产生了559 800瑞郎的盈余。
5.2	理事们对有关ICT-DF现状的报告表示欢迎，并强调了该基金的重要性。他们注意到项目组合在不断增加，基金对关键领域和活动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ICT基础设施。确保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金是关键。对基金进行持续补充和提出的前进方向建议均得到了支持，特别是将AOS回收的盈余金额转入ICT-DF资本账户以加强该账户。
5.3	电信发展局的代表在回答问题时表示，截至2025年底，ICT-DF资本账户中有约290万瑞郎，仍有价值140万瑞郎的项目待签署。自那之后，其中已有一半项目完成了签署。有鉴于此，且理事会将批准559 800瑞郎的盈余转账（见C26/42号文件和以下第19节），可用资金总额将达到约200万瑞郎。在审计方面，ICT-DF项目隶属于电信发展局的项目；电信发展局的所有项目均接受内部和外部审计。
5.4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5.5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34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
6	关于2026年预算执行收支情况的年度审查（包括2026-2027年预算的总体削减）（C26/9号文件）
6.1	总秘书处的一位代表介绍了C26/9号文件，其中介绍了2026年预算执行的关键要素。经批准的2026-2027年预算在核定支出水平与预计收入之间计入了600万瑞郎的总体削减。秘书处正在以有针对性和可控的方式实施削减，同时明确重点是保持资源、重点工作和交付之间的一致性。通过减少特别服务协定（SSA）和国际电联职员的差旅，回收了300万瑞郎，还剩300万瑞郎的削减有待在2026-2027年完成。为提高效率，正按照转型要求，扩大自动化和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包括人工智能（AI）支持的笔译和口译技术，以补充现有的语文服务。内部监督得到了加强，通过协调委员会（CoCo）加强财务报告和监测。在收入方面，正在监控不确定性，以确保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风险。目前正在竭尽全力，通过严格的财务和管理框架，在削减预算的同时保护国际电联的核心职责，并以透明的方式，向成员国进行财务报告。
6.2	会上介绍了新开发的项目预算门户网站，概述了机构的财务信息概览功能。
6.3	理事们赞扬了迅速且严格有序的增效措施与谨慎的资源使用，并对机构财务信息概览和更严格的财务监督表示欢迎。称赞了通过减少SSA和差旅支出等具体成本控制措施取得的成果。一些理事认为，通过限制使用外部承包商和更好地利用国际电联职员的能力、专长和制度知识，可以进一步削减SSA。应重新评估对长期外部合同的依赖，并就合同服务情况提交明确的报告。SSA须仅用于目前尚无专门职员承担的活动。在未经竞争程序的情况下使用短期合同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应根据国际电联的运作活动对职员进行职能分析，以便尽可能高效地发现和弥补差距。不得出现工作重复或支出重复。对职员差旅的削减，不应减少向成员国提供的技术援助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支持。应考虑精简每年需职员和成员国代表团出差参加的大量会议。一位理事要求解释，此次呈现的差旅支出减少预期为何与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存在差异。
6.4	虽然理事们欢迎利用人工智能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特别是在语文服务方面，但人工智能不会被用于完全取代职员，而是用于协助某些职能的事实同样受到欢迎。AI的使用不得对文件制作或口译服务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会议希望进一步了解如何监测AI生成的输出成果质量，并就如何计算引入AI所产生的总体财务影响提出了问题，因为新技术的引入会在开始节省成本之前，先投入成本。
6.5	多位理事希望了解目前哪些活动没有资金资助，以及将采取哪些措施在什么时间范围内收回剩余的300万瑞郎；要求对“各局和总秘书处的调整”的含义做出解释。欢迎就哪些方面需要采取适当行动以及哪些方面可“一切照旧”提供更多细节。灵活性是确保在需要时能够及时重新分配资源的关键。一些理事注意到卫星网络申报对收入不可预测性的影响，其他理事则提醒，卫星网络申报的成本回收不应算作预算回收。应当审视国际电联的投资战略，以尽量减少收入的波动和不稳定性。还应评估汇率波动产生的影响。任何财务调整和成本控制措施均不应对国际电联履行其核心职责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必须仔细监测所有成本控制措施的风险和实际影响，并定期、透明地向理事会报告。须用汲取的经验教训指导未来的工作，并反映在未来的预算周期中。
6.6	总秘书处的一位代表表示，削减600万瑞郎意味着2026-2027双年度预算削减了2%，其中差旅支出和SSA使用的减少占了一半。人员配备和组织转型将带来更多节省。将使用AI来精简整个国际电联负责处理工作的职员数量。关于对人工智能产生的成本影响进行进一步的基准衡量工作，将在今后的报告中讨论。目前正在努力减少会议的总体数量，并缩短会议时间。当前报告介绍的差旅支出预计节省仅反映的是国际电联的公务差旅，而之前的报告包括了其他方面，因此预测存在差异。卫星网络申报的成本回收不会影响收入流，也不构成预算回收。
6.7	人力资源管理部（HRMD）主任表示，HRMD一直在审查和加强相关监管框架，管理顾问和其他编外人员形式的使用。正在制定一项新的顾问政策，根据该政策，顾问只能受聘参与基于输出成果的短期任务，而不能承担职员职能。正在澄清使用SSA的合同方式，正在为管理人员举办关于SSA招聘流程的专门情况通报会，同时，也在完善标准操作程序。通过强化人力资源分析、数据整合和系统化跟踪，编外人员聘用情况的可见性和监督力度正在不断提升，从而有助于加强治理和降低风险，同时确保SSA与组织的需求和可用资源保持一致。不经竞争程序的短期招聘受国际电联《人事细则》和适用行政规定的约束。此类情况的范围有限，仅在有运作需要可以证明的情况下使用。根据既定的人力资源治理机制，对短期和编外人员聘用情况进行合规审查、审计、监督和监测。通过定期向理事会和监督机构报告、改进数据跟踪和人力资源分析以及对招聘和合同做法进行持续审查，来确保透明度。
6.8	副秘书长补充道，审慎的财务管理是国际电联管理团队的首要任务。600万瑞郎的削减，仅占国际电联预算的2%。正在竭尽一切努力，特别是通过协调委员会的工作，确保国际电联的收支相匹配。降低成本并不意味着削减活动或计划，而是确保更加审慎的管理，从而优化运作效率。使用顾问和SSA并非扩充职员力量的问题，而是在需要时引入外部支持。通过增加职员职位来满足这些需求在财务上是难以为继的。AI正在提高笔译人员的效率和生产力，而不是减少职员数量。业务连续性是一项重点工作，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正常预算覆盖的运作活动不受影响。希望机构财务信息概览能够提高国际电联财务管理工作的可见性、透明度和问责制。
6.9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6.10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9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
7	落实WTDC-25决议的年度预算影响（C26/43号文件）
关于支持落实WTDC-25各项区域性举措的拟议资金分配的联络声明（C26/109号文件）
落实WTDC-25成果对加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在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利用伙伴关系方面的作用所产生的财务影响（C26/103号文件）
7.1	FRMD主任感谢阿塞拜疆主管部门承办了2025年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25），并介绍了C26/43号文件，其中包含预算控制委员会关于WTDC-25决议临时财务影响的报告，据估计，2026-2029年期间一次性和年度经常性费用为420.8万瑞郎。应CWG-FHR的要求，秘书处于2026年3月3日组织了一次情况通报会，概述用于计算决议财务影响的方法。
7.2	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主席介绍了C26/109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份联络声明，请理事会审议划拨必要资金，包括但不限于从2025年预算执行节余中拟议划拨的130万瑞郎（见C26/42号文件和以下第19节），以支持WTDC-25区域性举措的落实。
7.3	南非理事介绍了C26/103号文件中由五个国家提出的多国文稿，该文稿请理事会考虑及时分配任何可用的盈余资金，将其作为催化性的、有时限的种子资金，以支持实施新的交付模式，如区域性加速器框架，以推进数字化转型，并就建立可预测的催化性融资机制提供指导。
7.4	几位理事对落实WTDC-25决议的拟议筹资方式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利用正常预算以及通过自愿捐款和项目资金获得的预算外资金。一位理事强调，需要确保持续的财务纪律和报告，与发展重点保持一致，并公平支持区域性举措。几位理事呼吁提高所用方法、总体资源需求（包括预期的自愿捐款水平）、费用如何与决议内容挂钩以及确定划拨所述资源的标准方面的透明度。一位理事建议，决议的财务影响应分为两部分：可以由现有资金支付的部分，以及不能由现有资金支付的部分。她想知道如何为拟议的专家招聘提供资金。一些理事指出，所提供的费用估算无法做到完全准确，在编制未来预算时应考虑到这一事实。该方法可以在与利益攸关方及伙伴的合作中进一步完善。
7.5	一些理事鼓励加强跨部门协调，以减少重复工作，提高效率，扩大影响并加强协作。一位理事指出，所提供的信息仅集中在增加的支出上，例如，其缺乏对通过理顺工作可能实现的成本节约的分析。另一位理事指出，BDT的职权得到了扩展，且拟议的资金未能满足成员国的目标和需求。她建议秘书处对现有机制进行全面审议，整合资源，探索增加投资和种子资金，以期吸引预算外资源。一位理事想知道，如果资源有限，是否会考虑确定轻重缓急还是分阶段实施；另一位理事建议，应优先考虑影响较大的发展领域，如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抗灾能力和青年赋能。
7.6	几位理事对从2025年成本节余中拟议拨款130万瑞郎用于落实区域性举措表示支持。一些理事还支持将任何可用的盈余分配为有时限的催化性种子资金，以激活项目实施所需的赋能因素。他们还欢迎基于伙伴关系和结构性资源筹措探索可预测的专门筹资机制以弥合资金缺口的提案。一位理事强调，尽管有针对性的种子基金很有用，但无法取代可预测的、可持续的融资。另一位理事强调，需要采取基于结果的务实方法来吸引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资源，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并确保切实和包容性的数字化转型效益，特别是在非洲区域。另一位理事说，需要更多关于如何使用种子资金的信息，因为据她理解，基于第17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和第92号决议（2025年，巴库）开展的活动将被纳入正常预算。
7.7	在回答有关用于确定各项决议财务影响的方法、为何在C26/43号文件中仅明确了六项新增或经修订的WTDC-25决议的成本估算，以及这些拨款是如何计算的问题时，FRMD主任解释说，该方法普遍适用于所有部门以及国际电联的各大会和全会。他回顾说，这一方法已在CWG-FHR的若干次会议上作过介绍，最近一次是在2026年1月。CWG-FHR主席在2025年9月的会议上曾鼓励成员国提出意见，以进一步改进计算方法，但未收到任何意见。因此，秘书处欢迎成员国就此提出建议。
7.8	他澄清说，该方法考虑了相关估算费用，特别涉及为落实决议而聘请专家、组织培训和向发展中国家与会者提供补助金等费用。许多WTDC-25决议不会产生任何财务影响，因为这些决议将由电信发展局通过区域性举措予以实施。秘书处已请求理事会审议从2025年预算执行节余中为此拨款130万瑞郎。
7.9	他补充说，C26/43号文件涉及预算控制委员会向WTDC提交的报告，除请理事会注意其内容并酌情提供进一步指导外，无需理事会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此前，已就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24）的临时财务影响向理事会2025年会议提交过一份类似报告。
7.10	BDT主任在发言时表示，BDT实施国家、区域性和全球性项目。作为加强区域代表性的一种方式，国家和地区项目由地区办事处或区域代表处的项目经理管理。全球性项目由设在日内瓦总部的项目管理人员管理，以便有效地管理跨区域项目，实现一致性。
7.11	在回答有关WTDC-25的财务影响的问题时，他澄清说，WTDC-25预算控制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估算，但BDT管理层从WTDC-25回来后评估了各种正在进行的项目和新项目，以确定现有资源是否能够解决某些成果的资金问题。预算控制委员会确定的关于四项新决议的财务要求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可以包括在现有项目或运作规划活动中。然而，根据通过向理事会发出的联络声明传达的关于TDAG的讨论，唯一需要的资源是为区域性举措提供资金。
7.12	电信发展局主任在回应一位观察员的意见时表示，由于决议没有关键绩效指标（KPI），结果是通过项目KPI来衡量以简化决议。来自WTDC第17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的区域性举措只能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运作规划、活动、决议和全球、区域性和国家项目的实施通过注重影响、成果和可交付成果通过基于结果的管理方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项决议都不能与其它工作分开审议。然而，实施区域性举措需要单独的资金。每个区域向WTDC-25提交了五项区域性举措，这些举措均得到大会的批准。区域性举措代表了各个区域的利益和优先事项，因此要求提供一笔款项，正如TDAG在其联络声明中以及秘书处在要求从2025年成本节余中专项拨款130万瑞郎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与过去的做法是一致的。在WTDC-17之后，理事会在其2018年会议上进行了相同申请的注资。同样，在WTDC-22之后，理事会在其2023年会议上还为实施区域性举措划拨了资金。这使BDT成功筹措了预算外资源，帮助我们为所有区域有影响力的项目提供资金。
7.13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7.14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43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并提供进一步指导；
•	将C26/109号文件所载的TDAG联络声明记录在案，并考虑划拨必要资金，以支持落实关于区域性举措的WTDC-25成果；以及
•	将C26/103号文件中的多国文稿记录在案，并考虑将任何可用盈余的一部分分配给区域性举措，以便根据WTDC-25相关决议启动各项活动的实施。
8	会费单位 – 暂定选择（C26/47号文件）
8.1	FRMD主任介绍了C26/47号文件，该文件向理事会通报了成员国在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召开前拟选择的暂定会费等级。此通报系基于秘书长通函所收到的42份复函；秘书长在该通函中请各成员国于2025日历年度结束前，宣布各自国家在2028-2031年期间暂定的会费等级。该文件还介绍了秘书处对成员国适用和遵守国际电联会费单位框架情况进行全面审查的结果。目前正在与成员国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以澄清其义务并在必要时通知其做出调整。审查还确定了理事会批准的享有例外待遇的成员国（在1967至2006年间适用），这些国家目前的会费单位水平可能不再符合理事会C10/67号文件规定的资格标准。
8.2	理事们对此报告表示欢迎，并表示支持修订会费标准和理事会批准的降低会费的例外待遇，以提高透明度和一致性。降低会费的例外待遇应有时限并定期审查。会议欢迎定期向理事会报告例外待遇的现状，这将为决策提供信息并有助于做出决策，同时还可及时对这些措施做出重新评估。处理例外待遇的方法应保持灵活性并以发展为导向，不得对小规模经济体和脆弱经济体造成不利影响。几位理事告诫称，当某成员国不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LDC）时，会费不应自动上调；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财政能力会立即增强。向上调整会费应考虑到有关成员国的具体情况，且必须确保会费制度的公平公正。采用平衡的方式对于保持国际电联财务的可持续性、包容性以及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的能力至关重要。一位理事对仅有少量成员国对提交暂定会费选择的信函做出回复表示关切，并告诫称尽管会费单位总数基本保持不变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稳定，但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做出的反应有限。
8.3	一位理事说，长期存在的例外待遇一直未得到审议，削弱了会费制度。应立即调整即将不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会费，不应对不再拥有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国家按例外待遇处理。长期享有例外待遇的做法应当终止，相关国家应在新标准出台后重新申请暂时享有降低会费的例外待遇。
8.4	FRMD主任指出会费单位的标准是基于全权代表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根据该决定，秘书长宣布会费单位的初定金额仍将保持在318 000瑞郎，并已向所有成员国发出通函，要求其提供一份暂定会费选择声明。未收到对该函的答复应理解为，相关成员国希望保持其目前的会费水平。各成员国的暂定会费等级见C26/47号文件的附件。
8.5	委员会赞扬秘书处全面审查成员国对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以及相关理事会和全权代表大会决议确定的国际电联会费单位框架的适用和遵守情况。
8.6	在审议C26/47号文件时，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8.7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责成秘书长：
•	每年向理事会报告所有会费等级例外情况的状况，以便及时重新评估其是否继续适用；
•	起草C10/67号文件所载有关选择会费等级的适用标准的修订草案，以确保其持续保持相关性和一致性，并将该程序修订草案提交理事会2027年会议。
9	厄瓜多尔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份额（C26/54和C26/DT/5(Rev.2)号文件）
9.1	FRMD主任介绍了C26/54号文件，该文件向理事会通报了厄瓜多尔共和国2025年10月12日的一封信函，该函要求在降低会费等级（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公约》第468a款适用于最不发达国家（LDC））的1/8或1/16）下缴费。尽管厄瓜多尔未被列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但信中指出，国内武装冲突正在严重影响厄瓜多尔的经济和财政能力，给予此类灵活性将使厄瓜多尔能够继续履行其作为成员国的财政义务，同时确保其积极参与国际电联的工作及推动全球电信的发展。厄瓜多尔已结清所有年度会费份额（包括2026年度），没有未付金额。如果得到理事会的批准，该请求将涵盖2028年1月1日至2031年12月31日的时间段。从1/4减至1/8意味着国际电联将损失39 750瑞郎，而从1/4减至1/16将意味着损失59 625瑞郎。
9.2	理事们支持厄瓜多尔提出的要求，并要求将其反映在报告中。理事们对厄瓜多尔的局势表示关切，并同意应采取措施，使该国继续作为成员国充分参与国际电联的工作。一位理事告诫说，任何例外削减都必须仅在有时间限制且属特殊情况下批准，且不得使C26/47号文件概述的问题长期存在或或进一步恶化。
9.3	经非正式磋商后，秘书处拟定了载于C26/DT/5(Rev.1)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并提交委员会审议。
9.4	理事们一致认为，厄瓜多尔的现状是暂时的，削减其会费不会对国际电联的财务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着团结一致的精神，他们可以同意批准厄瓜多尔的请求。一位理事建议对决议草案进行修正，以强调豁免的临时性，并责成秘书长要求厄瓜多尔政府每年就特殊情况是否仍在持续提供最新情况，并每年向理事会报告，以便及时重新评估例外减免的适用性。其他理事支持这一保留意见，并告诫不要开创先例；必须明确规定适当的豁免指导原则和标准。该决议必须与理事会在评估例外申请方面的既定程序职责保持一致。
9.5	经过非正式磋商，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9.6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责成秘书长根据《公约》第165A款，制定一个结构化程序，指导理事会采取例外削减措施，以便明确规定时间和接受定期审查，并提交理事会2027年会议；并
•	通过本文附件A中的决议。
10	会费单位审查与修订的方法（C26/72号文件）
会费单位的审议和修订方法（C26/100号文件）
10.1	FRMD主任介绍了C26/72号文件所载的关于会费单位审查与修订的方法的报告。该方法将在2030年全权代表大会之前实施，会费单位的任何调整都将从2032年开始生效。PP-26将不提出任何增加；国际电联将继续加强财务纪律，在目前的预算限制范围内运作。秘书处建议继续监测财务状况，并采取措施提高效率，强化重点与协调，以及加强财务纪律。拟议方法包括三种前瞻性方法：调整会费单位以反映通货膨胀；将会费单位金额的增加与绩效提升挂钩；以及将增加的费用与成员所批准的新职责相关的额外费用挂钩。
10.2	南非理事代表五个国家介绍了C26/100号文件中的多国文稿，其中提议：秘书处应为哪些情况会触发会费单位的修订，制定明确的基准；应设定自动启动会费单位重新审议的门限值；且应考虑进行年度监督并提交一份三至六年的滚动式财务展望，包括收入预测和支出趋势、新职权的成本影响和情景分析。为了解决增效措施模糊不清的问题，应设定量化目标。应建立一个会费单位充足性信息概览，以便进行更系统的监测和评估，使成员国能够做出知情决定。这些措施将避免未来出现财务压力延后、交付减少以及潜在的突发性修订需求。
10.3	理事们对会费单位继续保持名义零增长表示欢迎，并赞扬秘书处为确保国际电联健全的财务管理所做的努力，这对于使国际电联能够在其现有预算框架内运作并避免给成员国带来额外的财务压力至关重要。成员国对潜在调整的财务影响具有明显的敏感性，同时也表现出对保持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共同兴趣。今后对会费单位的任何评估都应考虑到成员国的情况。
10.4	国际电联面临着收入停滞不前和成本增加的状况，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保持静止。许多理事认为，国际电联应继续在现有预算框架内运作，加强财务管理，解决支出重复问题，确定活动的优先次序并精简活动。增加收入来源多样化的工作应继续进行。优先次序是关键；如果国际电联希望开展一项新的活动，它应该考虑在哪些方面可以削减开支以释放必要的资源。一些理事认为，在努力加强财务管理的同时，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会费单位调整方法，以实现财务的可预测性。他们欢迎为保持增效措施和会费单位价值之间平衡所做的努力。任何增加会费单位的提案都应伴随着明确和可衡量的成果交付改进。
10.5	关于方法中建议的措施，几位理事告诫不要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会费单位，这可能导致分摊会费的不可预测性。需要进一步澄清如何将费用增长与绩效挂钩，如何根据新职权带来的额外成本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这两项看上去含糊不清，难以预测，特别是考虑到难以估算大会成果的财务影响这一情况。会上提出关切，会费单位值的任何增加都可能被主管部门有权将其单位最多削减15%这一事实所抵消，这可能导致预算事实上的削减。还应牢记，会费单位的任何增加不仅会影响成员国，也会影响到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因此，需要一个磋商进程，以确保该问题得到集体讨论。一位理事告诫说，不要在没有成员国决定的情况下建立可能引发会费单位价值上涨的机制。另一位理事建议，会费单位的调整应与成员国的经济状况挂钩，如其国内生产总值或其在全球发展指数中的位置。
10.6	为了就方法的内容和实施时间表达成共识，需要开展进一步讨论。更详细的情况分析将使理事会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就该问题做出知情决定。
10.7	理事们对多国文稿表示欢迎，其中的提案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有用的思考。欢迎制定更有力的方法助力开展更好的财务规划。引入可量化的增效目标和多年财务展望将极大地提高透明度、问责制和技术严谨性，并加强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因此有利于做出知情决策和制定稳健的规划。文稿中的提案朝着考虑采用不同方式解决国际电联财务紧张和日益增加的职责问题，迈出了良好第一步。
10.8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10.9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审议C26/72号文件所载报告并要求秘书处进一步研究C26/100号文件所载的多国文稿；并
•	责成CWG-FHR与秘书处合作，进一步制定拟议方法。
11	国际电联资源筹措战略的最新实施情况（C26/73和C26/INF/14号文件）
11.1	总秘书处的一位代表介绍了26/73号文件，该文件载有自理事会2025年会议以来国际电联资源筹措战略实施的最新情况。这一战略侧重于三个主要领域：增加成员数量；利用活动、产品和服务创造价值；增加自愿捐款。根据理事会2025年会议提出的为指导实施制定路线图的要求，现已开发了一个信息概览，用于监督该战略24项行动方针的进展情况并提高透明度（见C26/INF/14号文件）。
11.2	她在回答评论和问题时解释指出，对于各行动方面，重点是确保成员国缴纳的单位会费并加强部门成员的参与以及来自部门成员的收入，这两者合计约占国际电联常规预算的80%，国际电联转型路线图被作为实施的推动因素。重点工作将与战略、财务和运作规划保持一致；具体实施将与财务团队密切合作进行。所有行动方面的进展都将在信息概览中报告，且正如一些理事所要求的那样，信息概览将进行更新以纳入风险分析。有关联系人，她澄清指出，跨部门资源筹措组为实施该战略做出了贡献；各部门、总秘书处和驻地办事处均为此做出努力，使各项工作得以精简。
11.3	关于为推广国际电联成员资格、筹集资源以及突出国际电联影响力而提出的新材料需求（例如价值主张和国家简报），现已编制了与各部门成员资格相关的演示文稿，并制作了一份题为《国际电联为何重要：2028-2031年投资案例》的投资案例电子宣传册。会议鼓励成员国利用这些资料帮助国际电联筹措资源，加强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的队伍。会议已充分注意到关于编制国家简报及对区域重点材料的需求。信息概览中包含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其中包括出版物。最后，确定新的自愿捐款水平以及改进其确认方式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这方面的进展将向理事会今后的会议报告。
11.4	关于作为国际电联资金支柱的成员国会费问题，一些理事注意到CL-25/36号通函的回复率很低（该通函鼓励成员国增加单位会费）并呼吁对当前形势作出评估，包括对那些尚未回复的成员国的情况做出评估。一位理事提请会议注意，有些成员国已表示打算降低会费单位的数量。一些理事强调，有必要密切跟进成员国做出的承诺和共同付出的努力，以加强现有会费基础，强化国际电联的价值和相关性并支持各主管部门确保实现其国家承诺。一位理事对仅强调确保成员国缴纳的单位会费表示关切，认为初衷本是使国际电联收入来源多样化。为落实所有24个行动方面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将是有益的。另一位理事表示有兴趣了解秘书处计划如何增加自愿捐款。
11.5	一些理事对增加部门成员的努力表示欢迎，特别是在数字生态系统代表性不足的领域，并欢迎增加来自代表性不足成员国的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扩大部门成员队伍不仅将增加收入，还将使国际电联成员与国际电联的知识网络、产品、服务和发展工作联系起来。
11.6	一些理事表示，在利用活动、产品和服务创造价值方面，应考虑采用具有明确输出成果、旨在加强目标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会议要求提供有关某些外部资助举措和焦点组如何有助于加强筹措资源的信息。一位理事指出，各部门组和各项活动（如研究组和讲习班）吸引了业内参与者，因此是另一可加以利用的资源筹措机会。为此，在今后的报告中获取有关各部门对实施战略所做贡献的信息将是有益的。鉴于ITU-R在这方面的成功，可以考虑推出更多旗舰出版物。
11.7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11.8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73号文件的最新信息和C26/INF/14号文件所载的信息概览记录在案；和
•	要求秘书处继续实施国际电联资源筹措战略，同时考虑到成员国的反馈意见，并向理事会报告这方面的进展。
12	欠款与欠款专账（C26/11(Rev.1)号文件）
12.1	FRMD主任介绍了C26/11(Rev.1)号文件中提交给理事会的年度报告，内容涉及为收回有欠款或有欠款专账的成员国、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所欠债务而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他指出，自2018年以来，欠款和欠款专账总额减少了6%，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为3 730万瑞郎。他请理事会授权秘书长根据理事会1999年制定的导则，注销总额为566 815.60瑞郎的欠款利息和不可收回债务，并从借方账目储备金提取相应金额。他对近年来协助秘书处回收债务的成员国表示感谢，并鼓励其他成员国采取类似行动。
12.2	在回答问题时，他解释称，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41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和第152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秘书长在协商还款协议方面拥有一定的灵活度。对于成员国而言，这包括考虑到相关国家的情况；理事会1999年导则包含了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长期付款计划的相关规定。但是，对于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而言，如果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会费，他们将面临被排除在相关部门工作之外的风险，最终甚至被取消国际电联成员资格。部门成员如欲退出相关部门，须提前六个月通知，并按比例缴纳会费。债务将保留在账目中，直至国际电联收到某部门成员或部门准成员已停止营业的通知，届时债务无法收回，并将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采取适当措施。
12.3	理事们对秘书处为收回债务所做的努力以及回收率提高到21%表示赞赏。然而，仍有一些理事表达了关切，包括欠款金额较2024年略有增加，以及若干还款协议被取消等问题。一些理事强调需要加强还款机制和执行机制；其他理事强调，必须保持灵活的做法，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那些面临真正困难的国家的现实情况。一些理事建议，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欠款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不活跃或前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或学术成员，以及秘书处提出的任何建议，将有助于找出任何系统性财务合规问题，并确定加强有关欠款、还款计划和不可收回债务方面相关工作的可能方法，全权代表大会可能会结合第41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和第152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对其进行审议。
12.4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12.5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11(Rev.1)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
•	授权秘书长注销566 815.60瑞郎的欠款利息和不可收回债务；
•	责成秘书处在提交全权代表大会（2026年，多哈）的欠款状况报告中纳入对当前挑战的分析，并就加强这些工作的方式提出建议；并
•	通过附件B中的决定草案。
13	有关理事会第600（C17）和601（C17）号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C26/38号文件）
13.1	电信标准化局（TSB）副主任介绍了C26/38号文件，其中载有关于第600号（C17）和第601号（C17）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这两项决定分别涉及国际通用免费电话号码（UIFN）和发行者标识码（IIN）；文件还建议理事会审议废止第601号决定（C17）。他解释说，UIFN框架仍然稳定、适用且具有财务可持续性，自2018年以来，每年产生约235 000瑞郎的收入；相比之下，IIN机制在业界的使用持续下降，年均收入不足以支付相关维护成本。此外，第601号决定（C17）也已落后于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技术发展：ITU-T第2研究组对ITU-T E.118建议书所作的修订，已完全取消了IIN登记机构职能及其赖以存在的标准框架。继续维持第601号决定（C17）如今已构成一项行政负担，既不能为成员带来实质性价值，也不反映市场现实。
13.2	在随后的讨论中，若干理事和一位观察员同意，鉴于所提供的理由，废止第601号决定（C17）似乎是适当的。一位理事鼓励继续就终止收入来源的累积效应保持透明；另一位理事建议，第2研究组可与成员国、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或其他实体协调，考虑划分码号资源，以此作为增加国际电联成员和促进国际电联财务可持续性的一种方法。若干理事注意到C26/38号文件附件所列UIFN服务提供商尚未支付的发票金额，鼓励秘书处加强与成员国的合作，追回这些未偿债务。
13.3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做出如下结论：
13.4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关于国际通用免费电话号码的理事会第600号决定（C17）的执行情况记录在案；
•	废止有关发行者标识码的理事会第601号决定（C17）并
•	请ITU-T第2研究组与电信标准化局协调，审议理事们的上述意见。
14	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负债（C26/46号文件）
14.1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在介绍C26/46号文件时说，截至2025年底，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负债减少了3 700万瑞郎，这主要是由于财务假设的改善，包括贴现率的提高和医疗通货膨胀率趋势的下降。上述积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死亡率及退休率方面轻微的不利人口统计趋势，但相关负债仍然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在附件A的决定草案中，秘书处寻求理事会批准针对自2026年1月1日起招聘的所有工作人员适用5.35%的工资缴费比例；该措施已纳入理事会2025年会议批准的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报告（见C24/22和C25/46号文件）。
14.2	理事们对该报告和决定草案表示支持。然而，一位理事要求澄清5.35%缴费比例预计每年可产生的收益、其对ASHI资金覆盖率的预期影响，以及国际电联是否已将该措施与联合国系统更广泛的通行做法进行了基准比较。
14.3	美国理事虽然支持该决定草案，但质疑5.35%的缴费比例措施在2028-2031年财务规划周期中的效用，同时建议在未来终止该缴费并与成员国合作，为ASHI长期负债寻找替代解决方案。美国将不赞同在随后的预算周期采取这一措施，并要求向全权代表大会提交一份关于ASHI负债情况的最新报告，以便成员国了解国际电联有关如何处理该负债的建议。
14.4	一位理事提请会议注意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即国际电联应重新审视其加入联合国工作人员疾病和事故互助保险协会（UNSMIS）的最初商业案例（该案例产生了大量财务承诺），并向随后的理事会会议做出报告。欢迎考虑使用有限的财务储备，如国际电联职员退休和福利基金，为ASHI负债提供资金。
14.5	FRMD主任在回答理事们的问题时说，联合国ASHI工作组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建议，以确保5.35%的缴费比例得到应用；联合国秘书长必须将该建议提交联合国大会。各组织必须采取措施落实缴款；国际电联收到了JIU和IMAC为此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已在理事会2024年和2025年会议上获得批准。由于国际电联参加了联合国ASHI工作组，而该工作组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情况持有整体性视角，因此无需如某位理事所建议的那样，另行建立内部机制讨论与ASHI相关的问题。
14.6	他在回答有关《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UNJSPF）》第26条的问题时指出，如果基金的资产不足以支付其负债，则各成员组织将支付必要的款项以弥补亏空。他说尚没有任何组织将该负债纳入本组织的财年报告。该基金的管理独立于各组织进行管理。每个联合国各组织只在财务状况中记入ASHI。最后，他强调国际电联已按时足额缴纳其对UNSMIS的初始缴款，并在该协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体现了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团结合作精神。
14.7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做出如下结论：
14.8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通过附件C中的决定草案；并
•	责成秘书处提供一份关于ASHI债务状况的最新报告，包括外部审计员相关建议的落实情况，为全权代表大会（2026年，多哈）关于2028-2031年财务规划的讨论提供信息。
15	关于免除国际性组织会费的新申请（C26/56号文件）
15.1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介绍了C26/56号文件，该文件列出了五个实体提出的免予缴纳部门成员会费的新申请，以及秘书长根据理事会制定的适用标准和程序就此给出的建议。
15.2	印度理事对准予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和经济合作举措（BIMSTEC）会费豁免的建议表示欢迎。
15.3	几位理事认为，现有的免缴会费标准没有明确定义某些关键概念，导致其应用存在主观性和不一致性。这些标准大多是定性标准，缺乏可衡量的指标、透明度要求、执行机制或监测或定期审议系统。在应用现有框架时保持一致性、透明度和公平性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免缴会费的实体数量不断增加及相关财务影响。一位理事建议对免缴会费的实体进行独立审议。鼓励秘书处就与国际电联的其他合作形式向组织提供指导，特别是那些以发展为重点的组织、不符合豁免标准的组织，如Digihub Africa。
15.4	在回答理事们有关免予缴费的标准和互惠的问题时，总秘书处代表表示，免缴会费申请分析是在内部进行的，秘书长根据该分析以及相关局主任的意见向理事会提出建议。还咨询了各部门和区域代表处。
15.5	她回顾说，已对豁免标准进行了审议。在理事会2017年会议批准修订标准之前已获批准免缴会费的组织，已被理事会允许保留其豁免地位。可以提供有关145个免缴会费的组织及其所代表的财务价值的更多信息。正式申请2028-2031年期间免缴会费的实体名单将在全权代表大会（2026年，多哈）（PP-26）之前提交理事会，届时将审议该名单并决定免缴会费的实体。参加国际电联活动的其它方式以及付费成员资格已向未获准免缴会费的组织开放。
15.6	关于互惠，她说，作为部门成员的主要益处是参加研究组和获取文件，国际电联希望从获得豁免的组织获得类似水平的益处。
15.7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15.8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赞同C26/56号文件所载秘书长关于部门成员会费豁免申请的建议；并
•	责成秘书处进一步澄清理事会制定的适用标准和程序，特别是申请国际电联为其成员为非营利实体组织给予豁免所需满足的条件。
16	与电信事务有关的实体临时参加国际电联的活动（C26/20号文件）
16.1	总秘书处的代表介绍了C26/20号文件，该文件报告了秘书长在接纳与电信事务有关的实体（国际电联《公约》第230款）作为部门成员或部门准成员参加国际电联各部门活动方面采取的行动。这些实体均已得到其各自成员国的批准，并已临时纳入成员名单，待理事会确认。
16.2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16.3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确认秘书长就接纳C26/20号文件附件中所列的与电信事务有关的实体所采取的行动。
[bookmark: _Hlk133421856][bookmark: _Hlk133422370][bookmark: _Hlk133586559][bookmark: _Hlk133421428]17	处理卫星网络申报的成本回收（C26/16号文件）
有关无线电通信局《组织法》活动（包括空间通知单的处理）资源分配的说明（C26/107号文件）
关于减少国际电联空间业务部卫星网络和系统申报处理积压的提案（C26/75号文件）
17.1	空间业务部（SSD）负责人介绍了C26/16号文件，该文件载有关于处理卫星网络申报成本回收的年度报告，提请会议注意成本回收的预算金额与实际发票金额之间的差异，这源于对地静止卫星（GSO）网络和非对地静止卫星（non-GSO）系统申报资料之间的余额变化，而前者通常收费更高。第482号决定（C01，最后修正C25）将解决该问题，但其效果要到2026年才能看到。此外，根据审计规则，与卫星成本回收有关的发票付款只有在相应特节公布后才计入账面收入，而卫星网络申报处理的积压阻碍了这一过程。BR缺乏必要的资源来清理积压，从而减少递延收入金额，截至2025年底该金额为4 237 520瑞郎。最后，实施第35号决议（WRC-23，修订版）和第8号决议（WRC-23）需要审查星座中每颗卫星的部署特性，当系统仅包含少量卫星时，这是可管理的，但当卫星数量增加时，就会出现问题。因此，理事会不妨责成CWG-FHR对第35号决议（WRC-23，修订版）和第8号决议（WRC-23）所涉及的工作进行彻底的成本评估。
17.2	RAG副主席介绍了C26/107号文件，其中载有RAG关于为包括空间通知单处理在内的BR《组织法》活动划拨资源的说明。RAG认识到无线电通信局在处理卫星网络申报时遇到的困难，这导致了空间通知单处理的延误，使积压超过《无线电规则》第9.38款规定的四个月法定时限的三倍。RAG还认识到，无线电通信局面临的挑战超出了空间通知单的处理范围。认识到国际电联目前面临的预算限制，RAG强调BR需要拥有充足的资源来履行其《组织法》赋予的职权，并请理事会采取必要行动解决这一问题，使BR能够在相关监管框架下有效履行职责。
17.3	阿根廷理事介绍了C26/75号文件，其中载有一项减少卫星网络和系统申报处理积压的提案，即授权通过招聘专业类职员（如专门从事卫星网络和系统技术规则分析的工程师，以及着重于开发、维护和优化与申报处理和分析相关的IT工具的软件工程师）来加强SSD。这种方法将大大减少目前卫星网络和系统申报处理的积压，提高SSD的效率，并确保国际电联在空间业务方面的财务和运作可持续性。
17.4	理事们对C26/16号文件所载报告表示欢迎，该报告强调了收入表现与成本分摊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匹配情况。他们对处理卫星网络申报处理的前所未有的积压和延误以及处理成本远远超过收入这一事实表示关切。当前的成本回收模式正面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考虑到大型非对地静止星座的快速增长。因此，必须引入一些机制，以确保申报费准确反映处理成本。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出现并非运营其自身卫星系统的主管部门承担主要为全球商业运营商服务的规则程序费用的情况。因此，任何成本回收措施的实施都应辅之以旨在解决积压的结构性原因的措施，而不是由主管部门来承担重担。
17.5	关于递延收入问题，一位理事希望了解由此产生的挑战是什么，这些挑战是否可以内部解决，或者是否需要成员国通过理事会或全权代表大会采取行动。
17.6	虽然理事们同意需要对第35号决议（WRC-23，修订版）和第8号决议（WRC-23）所涉及的工作进行成本评估，但一些理事认为这种评估应由CWG-FHR进行，而其他理事则表示，他们倾向于重建理事会第482号决定专家组，该专家组的成员拥有可用的相关专业知识。对第482号决定的进一步修订也可能有所帮助。一位理事建议，最好由全权代表大会根据有关成立工作组及其工作范围的议项决定应在哪个论坛进行这些评估。这些评估应与卫星网络申报成本回收新方法的制定工作协调进行。一位理事询问何时可以提供2026年前几个月的合并数据，以了解第482号决定（C01，最后修正C25）的影响。
17.7	鉴于上述情况，在“一刀切”的成本控制工作中冻结整个秘书处的招聘似乎是不合适的；BR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来履行其职权。如能概述BR目前的空缺职位以及如何填补这些空缺职位，我们将不胜感激。公平、透明和可持续地管理空间业务资源至关重要。此外，WRC-27的议程上有许多与卫星有关的议项，这将产生更多的工作和新活动。因此，增加人力资源的请求是有根据的。
17.8	理事们对积压问题表示关切，并鼓励秘书处考虑制定短期战略，以确保BR拥有充足的资源来及时履行其职权并处理申报资料。一位理事对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组织法》活动”一词的使用提出疑问。他希望了解《组织法》活动这一概念的由来，以及其它部门的活动是否也被认为是“《组织法》活动”。
17.9	若干理事对阿根廷提出的建议表示欢迎，并同意有必要加强无线电通信局的员工队伍，并通过软件支持精简其流程。内部人员编制问题不能成为不遵守《无线电规则》的正当理由。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使BR能够履行其职责。大规模非对地静止卫星星座的申报给BR带来了巨大压力。在加强人力资源的同时，任何新的招聘都应与关于精简特别服务协议（SSA）的使用的最新政策方向保持一致。一位理事建议，聘用更多专家的费用可由卫星网络申报成本回收资金支付。另一位理事则对扩大人员编制表示关切。应采取临时措施解决积压问题，因为软件改进和工作流程效率的提高将影响工作量，未必有必要增加人员。因此，应考虑使用短期合同人员。
17.10	SSD负责人表示，关于对第35号决议（WRC-23，修订版）和第8号决议（WRC-23）的评估，秘书处提议请CWG-FHR进行该项评估，因为这项任务范围有限，而且设立专家组会产生费用。然而，是否延长其专家组的职责范围是理事会的特权。虽然可向全权代表大会提供2026年的准确提交资料数量，但在2025年12月出现高峰后，提交资料数量总体上已恢复正常水平。处理延误仅影响一类提交资料。因此，SSD无需将资源增至三倍，只需适当增加资源以处理这类提交材料即可。所有其他通知均在法定截止日期内得到处理。关于资源配置需求，应当牢记，信息技术开发和自动化程序的引入最终将节省成本，但短期内需要投入。在人力资源方面，虽然SSD需要长期工程师，但为消除申报处理积压，仍需在两至三年内进行短期招聘。
17.11	FRMD主任说，关于将发票收款计入收入的问题，自2010年以来，国际电联一直遵循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制度；根据该制度，只有在服务已经提供后，相关款项才能列作收入。收入在服务提供之前并未“损失”，而是作为“递延收入”入账。只有在服务完成后才能确认该项收入。
17.12	BR主任感谢理事们理解，适当划拨资源对于BR在规则领域开展的活动非常重要。RAG提交的文稿中提到的活动是法定的，而非“宪章性的”；这些活动具有强制性，必须在特定时限内完成。根据无线电规则，如未能按期完成，BR有义务向全体成员报告。在对地静止卫星时代，BR曾获得与工作量相匹配的资源，当时每份申报只涉及一颗卫星，审查程序也相对简单。低地球轨道卫星投入使用后，已作出努力以处理申报。然而，如今每份申报所涉卫星数量已达数万颗；2025年12月，共收到约20万颗卫星，随后另一家竞争运营商表示，将提交100万颗的卫星申报。尽管尚不清楚将提交多少份申报，也不清楚这些卫星是否确会发射，BR仍被要求处理所有这些申报。需要一个长期解决方案。任何新招聘的员工都需要接受培训，因此，他们的影响不能立等可现。非常感谢成员国为获取软件IT解决方案提供的财务捐助。同样，这在短期内也无法解决问题，因为软件的设计、开发、测试和实施都需要时间。随着卫星发射数量大幅增加，BR面临的情况并非暂时性的。因此，BR需要获得适当且可持续的资源。
17.13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17.14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16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
•	审议C26/75号文件所载的文稿，该文稿旨在加强空间业务部的资源，以解决卫星网络和系统申报处理过程中的积压问题，包括在分配2025年节余的背景下（C26/42(Rev.2)号文件）；并
•	责成CWG-FHR进行与落实第35号决议（WRC-23，修订版）和第8号决议（WRC-23）有关的成本评估。
18	卫星网络申报资料 – 方法草案（C26/19号文件）
第482号决定的应用 – 与卫星网络和系统申报资料相关的间接成本的案例研究和拟议方法框架（C26/84号文件）
对卫星网络申报资料拟议方法的意见和提案（C26/96号文件）
加强卫星网络申报（SNF）成本回收并解决无线电通信局的处理延迟问题（C26/98号文件）
改进卫星网络申报的成本回收机制（C26/90号文件）
18.1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介绍了C26/19号文件，其中概述了与卫星网络申报资料处理相关的成本回收拟议方法。他解释指出，在CWG-FHR提出意见后，曾被认为过于复杂的拟议“调增/调减（true-up/true-down）”方法已不再继续推进。总秘书处提出了两种缩小成员国免费网络制度范围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将免费网络限制在当年最便宜的申报资料上；第二，将其应用限于LDC、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最后，他概述了与直接成本相关的成本，直接成本是指那些直接归因于卫星网络申报资料处理的成本，例如，无线电通信局员工、系统和软件的成本，以及其他部门的某些成本；间接成本，包括设施管理、人力资源、监督、培训和发展以及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负债。
18.2	阿根廷理事介绍了C26/84号文件中的文稿，其中载有对与实施卫星网络申报资料成本回收的第482号决定（C01，最后修正C25）相关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的分析，并建议引入一个明确的框架，将间接成本上限定为总直接成本的30%。
18.3	美国理事介绍了C26/96号文件中的文稿，其中载有关于卫星网络申报资料相关成本拟议回收方法的意见和建议。卫星网络申报资料的处理和频率指配的登记是条约规定的无线电通信局的核心活动；因此，应收回适当水平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然而，在就任何成本回收方法达成一致之前，需要澄清全权代表大会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中“全面成本回收”的预期范围。同样有必要进一步讨论间接成本的构成。
18.4	沙特阿拉伯理事介绍了C26/98号文件中由五个国家发起的多国文稿，其中包含几项旨在加强卫星网络申报资料相关成本回收和解决无线电通信局处理延误问题的提案。
18.5	在得到一位理事的支持后，俄罗斯联邦观察员介绍了C26/90号文件中由三个观察员国提交的多国文稿。该文件包含一项修改成本回收机制的提案，以便将与处理卫星网络申报资料相关的间接成本从卫星操作者的费用中排除，而这些间接成本应由正常预算提供资金。
18.6	几位理事对秘书处建议的成本回收方法（包括基于活动的成本核算模型）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迈向更大透明度、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的重要一步。会议对为解决CWG-FHR成员的关切以及明确区分直接和间接成本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会议注意到，在现行体制下，并非所有成本都得到完全回收，这暗示着存在着一定程度来自正常预算的隐性补贴。一些理事强调，成本回收需要采取平衡的方式，以避免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成比例的负担或制造进入壁垒。一位理事强调了收费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性，以及在GSO和non-GSO卫星项目方面采取差异化方法的必要性。一些理事表示，他们认为间接成本占总费用23.7%的基准是合理的；另一位理事想知道是否考虑过降低基准。
18.7	若干理事提请注意全权代表大会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中所载的全部成本回收原则。一些理事表示支持将这些费用包括与处理卫星网络申报资料相关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其他理事和一位观察员回顾指出，CWG-FHR的讨论凸显了对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和成本回收制度的不同解释。因此，现在考虑赞同秘书处提出的方法还为时过早。合乎逻辑的方式是等待全权代表大会的讨论和结果（其中可能包括对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的修改），并在理事会2027年会议之前继续由CWG-FHR就此进行审议。
18.8	关于免费网络问题，几位理事强调，免费网络是该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有成员国都有平等的权利免费获得一定数量的产品或服务。一些理事对体制的滥用或误用、应用不公平以及可能向最强大的实体进行隐性补贴表示关切。一些理事强调，目前的体制不能充分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不符合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的精神和意图。一些理事表示支持修订第482号决定（C01，最后修正C25）；一位理事指出，该决定的最新修正案于2026年1月才生效，根据修正案，某些类别被排除在免费待遇之外。在进行进一步修改之前，需要时间来实施这些修改。一些理事对任何结构性变化或对免费网络的限制表示反对。两位理事强调，不应将免费网络的成本包括在成本回收工作中。
18.9	两位理事希望了解秘书处提出的两种免费网络体制改革方案如何纳入平等接入和公平原则，如何顾及财务和技术方面的考虑，并防止滥用该制度。一位理事表示支持第一种方案，即将年度免费申报资料限制为最便宜的申报资料；两位理事赞成第二种选择，将免费网络限制为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才能享受；一些理事认为两种方案均不可行。可以考虑其他的方案，如为免费申报资料引入最高限额，并减少免费申报资料的频次。一些理事表示，有必要等待PP-26的成果。CWG-FHR也可以继续就此事宜进一步开展工作。
18.10	关于多国文稿，一些理事对阿根廷的文稿表示赞赏，但认为需要对拟议的间接成本上限进行进一步研究。一位理事反对目前引入上限；应集中精力制定成本回收方法并就此达成一致。两位理事支持沙特阿拉伯介绍的文件的主要调查结果。一些理事和一位观察员支持美国的文稿，包括将ASHI负债从间接成本中排除；另一位理事强调，包括ASHI负债在内的所有无线电通信局人员费用都应包括在计算中。两位理事在谈到作为观察员的俄罗斯联邦介绍的文稿时表示，反对将间接成本转入正常预算的提案，但其中一位理事同意，一份关于无线电通信局上一个四年周期供资情况的全面报告将是有用的。
18.11	总秘书处的一位代表指出，尽管该方法仍需进一步完善，但似乎对方法达成了总体共识。在回答具体意见和问题时，他解释指出，所有无线电通信局的人员成本，如养恤金和医疗保险成本，都已包括在计算中。例如，ASHI负债的间接成本是按照参与卫星网络申报资料处理的职员数量与国际电联总职员数计算得出的。关于阿根廷的提案，有必要考虑一下用于计算拟议的30%间接成本上限的模型，尽管该模型看起来很合理，且在C26/19号文件规定的基准范围内。关于与信息服务部相关的费用的计算，他澄清指出，直接成本包括与卫星网络申报资料处理有关的具体活动，而间接成本则是以参与处理卫星网络申报资料的职员数量与国际电联总人数的比例为基础的，反映了整个国际电联职员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普遍使用情况。今后的讨论中将提供有关执行联检组关于直接和间接成本的建议的信息。
18.12	在理事们进一步评论如何寻找前进方向之后，副秘书长建议责成CWG-FHR进一步审议主要症结所在，即间接成本的计算和对免费网络制度的可能修改，同时考虑到PP-26的审议和成果，包括对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的任何修正。
18.13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18.14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请CWG-FHR审议C26/84、C26/96、C26/98和C26/90号文件所含文稿中的意见和建议；并
•	继续审议间接成本的计算和对免费网络制度的可能修改，同时顾及全权代表大会（2026年，多哈）的审议和成果，包括对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的任何修正。
[bookmark: 附件B]19	2025年节余的分配（C26/42(Rev.1)和C26/42(Rev.2)号文件）
19.1	FRMD主任在介绍C26/42(Rev.1)号文件时说，2025年实现节余了1 144万瑞郎。根据秘书长的提议，请理事会确认向ICT-DF划拨559 800瑞郎，向青年专业人员计划（YPP）基金划拨120万瑞郎，并授权将剩余的1 024万瑞郎用于资助已批准的正常预算未涵盖的其他具体活动，如文件中表1所示。
19.2	理事们对节余表示欢迎，赞扬秘书处审慎的财务管理，并强调根据国际电联商定的优先事项有效使用节余的重要性。由于这些节余大多是非经常性的，因此最好将其分配给一次性的战略重点工作，而不是纳入基线正常预算。一位理事强调有必要明确区分增效节余、会计方面的经常性收入和与时间相关的节余，并询问总节余中有多少部分是真正的结构性增效节余。临时性结余可以提供有用的短期支持，但不应成为为持续性职权规定活动提供资金的主要手段。另一位理事认为，这些节余主要来自延迟招聘和实施，对若干基本活动造成限值。未来增效应得益于正在进行的举措，如内部重组、数字化转型和与国际电联转型进程相关的活动。秘书处应探索增加收入流和谋求有针对性地减少支出的途径。一位观察员对于日益成为常规活动的节余分配的总体方法提出质疑，建议研究整个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最佳做法。如何在分配节余中确定轻重缓急将有助于加强国际电联的财务稳定性。
19.3	一位理事提请会议注意，在提交理事会的不同文件中，关于预算盈余总额的数字明显不一致，他要求澄清正确的金额。另一位理事认为，拨款总额似乎超过了节余总额550 000瑞郎。第三位理事询问，为什么C26/42号文件的原始版本与其修订1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19.4	划拨一些节余用于减少卫星网络申报（SNF）处理积压和无线电通信局软件和系统的现代化的建议尤其受到欢迎，前者将产生操作、规则和财务影响，需要优先做出响应。减少积压将对成本回收机制的正确实施产生直接影响，从而改善整个系统的财务稳定性。虽然在短期内将一些节余用于增加工作人员支持以解决问题的建议受到欢迎，但该问题的持续存在表明，还需要一种更具结构性的方法。BR相关软件的现代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确保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加强国际电联长期的运作能力。一位理事询问秘书处计划如何提供有针对性的财务支持，以解决BR人员短缺的问题。若干理事询问SNF处理时间何时能恢复正常。其他理事希望确保拟议的拨款足以最终解决问题，并对有效补贴全面成本回收活动的想法表示关切。忆及理事会在2025年对同一问题的广泛讨论及其拨款50万瑞郎用于无线电通信局系统现代化的决定，她还询问了用于解决SNF积压和SNF核心系统现代化的拟议拨款金额。
19.5	几位理事强调，应将节余用于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切实的影响，同时保持透明度、问责制和财务可持续性。若干理事表示特别支持将部分结余用于实施WTDC-25通过的区域性举措的建议。另一位理事特别支持为总部的业务连续性拨款150万瑞郎，以确保国际电联能够开展其业务和法定活动。
19.6	一位理事询问，此前划拨给自愿离职计划的600万瑞郎是否已用尽，该计划产生的42个空缺职位是否已由外部任命人员填补，而这违背了该计划的目标，划拨给自愿离职的资金是否可以用于离职人员的再培训，以便在其它地方找到工作。另一位理事询问，拟议的为商定的离职拨款250万瑞郎是否是在之前的600万瑞郎基础上的又一笔拨款，新一轮离职会影响到哪些部门。一位观察员希望了解通过商定的离职可能流失多少职员以及将设立哪些新职位。
19.7	一位理事询问，拟议的为组织系统现代化拨款144万瑞郎是否将用于与国际电联网站项目有关的活动，他回顾了在其他议项的讨论中所表达的关切，即国际电联转型进程的资源应仅来自正常预算，而不是节余。另一位理事要求澄清，拟议用于组织系统现代化和AI举措的拨款将如何使用，以及活动之间是否会有任何重叠。第三位理事指出，ERP系统现代化的活动与支持无线电通信局空间相关软件现代化的活动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潜在重叠，这两项活动都涉及为云迁移做准备和系统地引入AI工具。几位理事表示支持向AI举措拨款100万瑞郎的建议，这将使国际电联能够巩固其作为联合国系统内AI领导机构的地位；一位理事询问拨款将如何使用，并寻求有关当前AI支出的更多信息，因为此类举措旨在利用外部自愿资源提供资金。另一位理事指出，2024年的节余也分配给了AI活动，并询问是否设想这种做法会继续下去。第三位理事在强调将年轻专业人士纳入国际电联劳动力队伍的重要性的同时，询问了对YPP基金的需求程度。
19.8	FRMD主任在回应评论时说，在之前为自愿离职提供资金的600万瑞郎中，在2023年和2025年的多轮离职后只剩下900瑞郎。这一进程的节余已投资于信息技术、办公楼、业务连续性和正常预算未涵盖的各项活动。自愿离职应得到鼓励：除了能够节省开支外，还能使国际电联引进具有新知识和技能的职员。IMAC主席支持国际电联管理层在这方面的努力。新提议的拨款250万瑞士法郎将有助于这一进程，尽管这笔拨款不打算用于培训从国际电联离职的职员，其中许多人选择提前退休，部分原因是为了给年轻的同事提供机会。HRMD有一项专项预算用于内部和外部人员培训。YPP没有在常规预算内进行管理，因此，资金可以逐年结转，从而提供一定程度的延续性。节余总额为1 144万瑞郎，其中包括对YPP基金的120万瑞郎的拟议拨款。根据外部审计员的会计要求，在C26/42(Rev.1)号文件中提供了这些数字。国际电联管理层一直在寻求方法，以确保资金尽可能高效和有效地使用，包括在UN80举措的背景下。在此方面，系统的现代化将做出重大贡献。更新国际电联网站是此项工作的一部分。
19.9	TSB副主任说，文件中提到的AI举措旨在支持WTSA-24提出的重点职责 – 解决方案、标准和技能 – 并加强国际电联在AI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按照WTSA的指示，为了继续支持人工智能向善平台，TSB需要工作人员从事相关活动。约有20名新成员通过人工智能向善平台加入。为了与其他标准组织开展合作，电线标准化局启动了多媒体真实性协作。它维护一个标准交换数据库，并与其他标准制定组织定期举行会议，以协调AI的标准工作。AI技能联盟和机器学习竞赛等一系列与技能相关的活动也利用了AI。拟议为AI举措短期人员划拨的100万瑞郎将按照适用的WTSA-24第101号决议进行使用。
19.10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表示，无线电通信局用于各种SNF相关目的的复杂软件在每届WRC之后都会更新，以反映做出的最新决定。但是，还必须为保持不变的流程维护较旧的软件。实现无线电通信局软件的现代化，跟上卫星系统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挑战；同样重要的是，该软件运行于过时的内部服务器上。编写的程序需要能在云端并行运行，而不是串行运行，以便提供更高的处理能力，帮助减少SNF积压。软件现代化的费用估计约为300万瑞郎。希望对SNF核心系统和现代化能力的拟议分配将得到其他潜在资金来源的补充。为解决SNF积压而提出的拨款将用于资助短期内解决这一情况所需的3个工程师职位中的2.5个，尽管在新职员全面发挥作用之前，留出足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培训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以便无线电通信局能够回到通常的SNF处理规则时限。
19.11	电信发展局主任表示，电信发展局的目标是在基于结果的管理框架内，在探索落实WTDC决议和交付成果的方式方面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为区域性举措申请的额外资金将使所有区域受益。在WTDC-25之后，每个区域都有五项举措，正在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拟议的130万瑞郎拨款将部分用作种子资金，以促进多个合作伙伴和捐助组织（包括联合国对联合国之间的安排）的共同供资。
19.12	秘书处的一位代表指出，无线电通信局和信息系统部开展的云迁移举措不会有重叠：前者特别涉及无线电通信局软件的现代化，而后者则涉及为更广泛的国际电联提供的服务。
19.13	多位理事重申要求提供具体信息，特别是关于所请求的结余拨款总额和对人工智能举措拟议拨款的使用，以及对C26/42(Rev.1)号文件进行修改的要求，否则他们无法就该议项做出决定。
19.14	FRMD负责人澄清指出，2025年的预算盈余为1 024万瑞郎。1 144万瑞郎的数字包括已批准根据C26/34号文件转入ICT-DF的559 800瑞郎，以及先前在C24/31号文件中要求用于YPP基金的120万瑞郎。关于商定的离职，很难预测有多少职员会参加该计划。任何已分配但未使用的款项均将转入储备金账目。
19.15	副秘书长强调，所建议的拨款旨在支付在现行《财务规划》框架内无法由正常预算供资的支出，并从战略上针对重要需求。为无线电通信局活动申请的拨款不仅有助于在短期内（在所增加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减少SNF积压，而且从长远来看，通过软件现代化（此时不再需要额外的工作人员），从而进一步节省开支。秘书处正在为此寻求各种资金来源。应将C26/42(Rev.1)号文件中提到的人工智能举措与那些用于满足国际电联内部需求的举措区分开来，例如在笔译、口译和字幕领域。在这些领域，人工智能已经被用来减少人力资源的使用。拟议为人工智能举措拨款100万瑞郎旨在补充人工智能向善平台下的年度赞助安排，有效地提供周转资本基金以弥补缺口，同时又不会给正常预算带来持续负担。秘书处将继续努力寻找适当的筹资模式，以确保成员国请求的举措能够得到实施，同时考虑到人员配备连续性的必要性。
19.16	经过非正式磋商，会议宣布将召集一个特设组讨论此事宜，包括C26/42(Rev.1)号文件的修订版和所附的新决议草案（作为C26/DT/6号文件发布）。特设组召开了两次会议。
19.17	特设组主席随后介绍了C26/42(Rev.2)号文件，其中载有报告的更新版本和对决定草案的修订，反映了对2025年节余分配的协商一致立场。
19.18	秘书长感谢特设组主席和成员为达成协商一致的提案所表现出的承诺和妥协精神。
19.19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19.20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42(Rev.2)号文件所载的经修订报告记录在案；并
•	通过附件D中的新决议草案。
20	CWG-FHR主席和CWG-SFP主席关于CWG-FHR和CWG-SFP联席会议的报告（C26/112号文件）
20.1	CWG-FHR主席介绍了C26/112号文件中关于2026年4月27日举行的CWG-FHR和CWG-SFP讨论2028-2031年财务规划草案联席会议的报告（见C26/32号文件）。5月1日还举行了一次情况通报会。成员们欢迎秘书处对财务规划草案采取的新方法及其在支持战略规划和运作规划中实施基于结果的管理方法的承诺。如报告第2.12段所述，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希望能提供有关财务规划草案的更深入的信息，以便成员国更好地了解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方面的进展情况。建议至少在PP-26召开的六周前再召开一次关于财务规划草案的情况通报会。
20.2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0.3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112号文件所载的CWG-FHR和CWG-SFP工作报告记录在案；
•	建议秘书处在全权代表大会（2026年，多哈）之前举行一次情况通报会，回答成员国提出的问题；并
•	建议秘书处更详细地说明《财务规划》，包括分项列出每个局和总秘书处的支出金额，以及对预算程序的详细解释。《财务规划》应包括列出的重点工作如何与《运作规划》预算挂钩的细节。
21	2028-2031年财务规划草案（C26/32号文件）
关于提升国际电联财务管理透明度的建议（C26/80号文件）
关于进一步优化2028-2031年国际电联财务规划草案的建议（C26/81号文件）
优化国际电联资源分配，以更好地与国际电联宗旨保持一致的提案（C26/91号文件）
21.1	FRMD主任介绍了载有2028-2031年财务规划草案的C26/32号文件。2028-2031年期间可用的财务资源将用于实现2028-2031年战略规划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工作，该战略规划仍在制定中。
21.2	中国理事介绍了来自三个国家的多国文稿C26/80号文件，其中讨论了确保国际电联的财务管理不仅要缓解短期压力，还要建立一个前瞻性框架以加强财务可持续性的重要意义，并为此提出了四项建议。
21.3	中国理事介绍了来自两个国家的多国文稿C26/81号文件，其中就改进2028-2031年财务规划草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1.4	在得到两个理事国的支持后，俄罗斯联邦观察员介绍了C26/91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份向PP-26提出的提案。建议成立一个临时高级别专家工作组，以确定如何根据国际电联的宗旨分配资源，这将使国际电联能够确定其核心职能和目标的轻重缓急。该提案还建议，理事会应授权外部实体对国际电联的所有活动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查，并随后成立一个资源分配常设委员会。
21.5	在随后的讨论中，理事们赞扬了秘书处为确保收入预测符合实际所做的努力，并肯定了在资源停滞和通货膨胀背景下，为维护国际电联的长期财务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平衡预算而正在采取的措施，但仍然指出，财务规划草案缺乏清晰度和透明度，且与战略重点和运作方面的联系不充分。需要与战略规划建立更清晰的关联。财务报告的问责机制和透明度至关重要。长期的名义零增长给国际电联带来了重大经济挑战。但是，任何关于上调会费单位的考虑都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能力。一位理事补充道，必须采取措施，追究那些未履行支付其会费单位承诺的成员的责任。
21.6	严格的财务管理至关重要。理事们敦促在计算和核算卫星网络申报收入时要谨慎行事，特别是在卫星网络申报新成本回收方法获得批准之前进行的任何估算时。针对财务规划在业务连续性和ICT基础设施与服务投资方面缺少资源分配的问题，理事们表示特别关切，这些对国际电联的未来至关重要。业务连续性和连贯的活动框架尤为重要。缺少用于计算大会决定的财务影响的明确方法，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无资金资助的任务数量已经很高，必须避免其进一步增加。CWG-FHR主席提出的建议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即应在PP-26之前举行一次关于财务规划的情况通报会，以便秘书处针对战略规划提供更紧密的关联，并说明打算如何解决重要活动领域资金不足的问题。应就关切的各个方面提供清晰且详细的信息，同时亦考虑到成员国的反馈意见。
21.7	理事们注意到为削减2026-2027双年度预算而采取的成本控制措施，并要求进一步提供更多信息，说明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果。应对增效措施进行量化，并制定一套指标以便开展定期评估和审查，同时，应制定明确的纠正措施，以便在未能实现效率提升时予以实施。一位理事强调，需要采取明确措施减少职员的差旅，包括有针对性地减少支出、更加依赖虚拟参与，以及不乘坐公务舱出行。会上要求澄清“适度削减总体人员编制水平”的含义，在名义零增长和成本增加的背景下，为保持支出和预期收入之间的平衡，这一做法被认为具有必要性。理事们希望了解将有多少正式职员职位被取消，哪些职位将被合并，以及在什么时间范围内完成这些工作，同时也希望确保相关项目和服务的交付不会受到影响。一位理事强调，空缺职位不应再由顾问合同填补，另一位理事则表示，如果取消正式职员职位，将不可避免地使用承包商来填补空缺，使国际电联能够履行其职责。对合同服务需求进行清晰的报告必不可少。
21.8	确定资源划拨的优先顺序至关重要；需要制定清晰、透明的优先顺序排列程序，成员国可以通过管理机构为此做出贡献。应对各局的重点工作进行对照。虽然应探索互补性和创新性的融资机制，但多位理事认为，目前为人工智能提供专项资金还为时尚早。人工智能的使用，包括“人工智能向善”的使用，必须符合国际电联的需求和重点工作，并且应保持自愿资助。其他理事则关切地表示，对人工智能实行自愿供资与国际电联的远大目标不符，并就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提出了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位理事询问，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来筹集资金，并告诫不要依赖自愿捐款，因为这类捐款往往有指定用途；国际电联必须能够以恰当方式自由地使用其会费，其数字化转型必须得到充足资源的支持。应提高具有重大财务和战略影响的活动的透明度，同时保持国际电联运作的灵活性和效率。应利用出版物的增加来提高收入，并应考虑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外汇汇率相关的损失，以及通过国际电联的投资组合优化创收。
21.9	理事们对C26/80和C26/81号文件所载的多国文稿表示欢迎，并同意财务管理透明度的重要性，以使理事会能够充分了解国际电联各项活动的成本，从而指导国际电联完成其战略重点工作。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对于确保国际电联的有限资源得到最佳利用至关重要。尽管如此，他们告诫不要增加国际电联治理程序的复杂性，也不要增加微观管理的可能性。任何额外的报告要求都不应增加成员国或秘书处的行政管理负担。相反，更可取的做法是简化治理结构、提高国际电联的灵活性和更便于成员国参与。应避免重复工作。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制定基于结果的方法。
21.10	关于C26/91号文件所载的俄罗斯联邦文稿，理事们同意，将资源的使用与国际电联的重点工作和宗旨保持一致具有重要意义，并强调，有必要专注于国际电联的核心职责。然而，他们不希望建立任何额外机构或额外的监督和管理层面，而是表示，强烈希望利用现有结构的能力，特别是CWG-FHR，来进一步讨论该问题。
21.11	FRMD主任表示，已充分注意到成员国对在PP-26之前召开情况通报会的浓厚兴趣。一旦战略规划和运作规划获得批准，将加强这些规划之间的联系，随后，并在理事会的指导下，最终确定提交PP-26的财务规划。在财务规划期内，已向ICT资本基金拨款600万瑞郎，而上一个四年周期的拨款是300万瑞郎。关于两项自愿离职计划对减少职员数量的影响以及减少职员差旅目标的执行情况的详情，将在其他议项下提供。将尽一切努力利用出版物增长来产生更多收入。关于外汇汇率的影响，这方面的损失很小。国际电联的账目以瑞士法郎计算，但向职员健康保险和养恤基金缴纳的费用以美元计算。国际电联还在实施UN80举措规定的增效措施。
21.12	副秘书长表示，管理2028-2031年财务规划的新财务规划周期尚处于早期阶段。当前的主要优先事项是确保战略和财务规划保持紧密联系，并确保财务规划体现成员国确定的战略主题重点。通过运作规划程序，将根据战略规划向各局和总秘书处分配资源，确保这些重点工作得到落实。会议注意到要求进行清晰、透明的财务报告的呼声。将通过资源管理信息概览提高透明度。正在努力确保资源的审慎管理。利用国际电联的节余来资助大会上那些没有资金的任务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在CWG-FHR最终确定了方法来计算大会和全会的决定和决议的财务影响之后，情况才会得到改善。目前正在向ICT资本基金和软件开发划拨资金，以协助卫星网络申报主张。秘书处特别感谢瑞士为保障业务连续性划拨了额外资源，这将使国际电联能够在整个总部翻修项目期间继续开展工作。
21.13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1.14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32号文件中的报告以及C26/80、C26/81和C26/91号文件中的文稿记录在案；
•	鼓励在清晰度、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进一步加强财务规划和管理，并加强其与战略和运作规划的联系；并
•	责成秘书处在PP-26之前组织关于2028-2031年财务规划，包括2025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财务工作报告的情况通报会。
22	国际电联总部办公场所项目的最新情况（C26/7号文件）
成员国顾问组（MSAG）的报告（C26/48号文件）
22.1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介绍了C26/7号文件，该文件提供了关于国际电联总部办公场所替代性重新评估项目的理事会第640号决定（C24）的最新执行情况。这一文件还详细介绍了为加强治理和监督以及保证施工期间业务连续性而采取的步骤。他对赞助商、捐助方和东道国以及德国提供的成员国顾问组（MSAG）技术专家表示感谢。
22.2	巴西理事以MSAG主席的身份发言，介绍了C26/48号文件，该文件提供了自理事会2025年以来MSAG活动的信息。他特别指出，正在积极维护并定期更新全面的风险登记册。他强调了与项目发起人保持一致的重要性，特别是要确保既定要求（例如与礼堂有关的要求），在设计中得到适当体现。
22.3	理事们对总部办公场所项目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对项目如期进行且资金仍在核定预算范围内表示欢迎。他们表示支持加强治理和监督机制，特别是新的风险登记机制和方法。几位理事强调，业务连续性安排需要保持包容性，避免给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额外负担。一位理事说，与整个联合国系统类似项目的报告相比，C26/7号文件缺乏细节。今后有关该项目的报告将得益于：综合成本跟踪表；更多有关风险的信息（包括缓解风险和残留风险）；展示未来国际电联总部召开会议潜在方式和费用，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代表团影响的“决定对照表”；有关项目预期收益的详细阐述。
22.4	来自巴西的理事以MSAG主席的身份发言指出，将在随后的MSAG会议上讨论关于未来报告的建议。
22.5	总秘书处的代表说，相关方一直在共同努力定期举行MSAG会议和指导委员会会议，以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并与成员国的指导意见保持一致。他回顾说，该文件的附件A提供了承诺的总预算金额和迄今为止的支出信息，此外他告知各位理事，定期会向项目组提供一份更详细的预算报告；而且指导委员会和MSAG也收到了更加详细的信息。如有需要，该项目的下一份报告可包含所有预算项目更详细的信息；报告还可包括向指导委员会提供的关于风险和缓解措施的额外信息。他强调，通过采用“基于成本设计”的方法，并确保理事会批准的三项关键参数 – 范围、时间表和成本 – 始终保持在既定轨道上，且项目在应急预留费用的范围内消化了因某家预期资助方退出造成的影响。
22.6	他在回答有关噪声水平的问题时说，根据声学测试判定，机器设备发出的结构性噪声只会影响A厅和波波夫厅外的休息区。目前正在对空气传播噪声水平进行评估，但该项指标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为减少噪声的影响，可与承包商做出安排，当重要活动在总部举行时可以暂停施工，同时将部分噪声影响较大的作业转移至场外进行。噪声最大的时期将是Varembé办公楼的拆除和地基工程阶段，即2028年10月至2029年8月之间。他确认，当工作人员从Varembé办公楼转移到塔楼和Montbrillant办公楼时，将采取混合工作安排并将实施办公桌共享制度，从而大大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22.7	法律事务处的一名代表在回答一位理事的问题时回顾称，C26/7号文件附件B列明了理事会决定可执行部分中哪些条款仍然有效，哪些条款已被后续理事会决定所取代，或者因事实发展而不再实际适用。他承认，理事会第640号决定（C24）与理事会之前的第588号决定（C16）和第619号决定（C19，最后修正C21）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在规则维护方面如何统一这些决定，应由理事会考虑。
22.8	副秘书长说，已按既往要求很好地将风险管理融入了MSAG工作，他感谢德国通过提供技术专家加强了MSAG的技术能力。他对赞助方持续的支持和务实精神表示感谢并将努力确保满足赞助方的要求。他注意到理事们支持资金来源多样化，强调将向感兴趣的各方提供更多赞助机会并向PP-26之提供详细信息。
22.9	沙特阿拉伯理事回顾了该国与国际电联之间现有的赞助协议，且为解决相关问题，要求秘书处通过外交渠道向沙特阿拉伯主管部门提交一封正式信函，说明赞助协议中除财务和设计问题外，还有哪些要点难以落实。
22.10	总秘书处的代表同意发出此信函，他确认秘书处随时准备与所有赞助方合作，以确保他们的利益在最终设计中得到体现。秘书处的首要任务是为举办大型会议提供更大的容量。
22.11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2.12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7和C26/48号文件所载报告记录在案；并
•	责成总秘书处提交上述第22.9段详述的正式信函。
23	办公区战略规划的最新情况（C26/63号文件）
23.1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介绍了C26/63号文件，其中载有自理事会2025年会议以来，为制定国际电联办公区战略规划所开展的工作的最新情况。它得出结论，在目前的法律、市场和运作环境下，保持现有三座办公楼的办公区规模，是保持灵活性和保护国际电联长期利益的最适当战略。因此，秘书处提出了一种前进方向，重点在于保持战略灵活性和探索与其他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组织形成合力。
23.2	理事们对正在开展的办公区战略规划工作和更广泛的总部翻修工作表示支持。他们鼓励探索空间共享、成本回收和多元化融资安排、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以及混合工作模式。相关决定应基于全面和透明的成本效益分析做出。若能进一步提供根据办公区战略规划而采取的后续步骤的时间表信息，将不胜感激。一位理事建议，国际电联的设施管理职能应纳入办公区战略规划。
23.3	关于开展塔楼建筑群翻修可行性研究的资金问题，总秘书处代表确认，这项研究可由办公楼维护基金出资，该基金每年可收到750 000瑞郎的资金。这项研究的费用为843 000瑞郎，只是初步估算，有待对塔楼建筑群的具体长期需求做进一步评估。由于秘书处目前正忙于设计工作，因此研究可从2028年开始。可行性研究的拟议时间框架可使现有资源集中于新办公楼项目并采取业务连续性措施，以及更好地了解未来的日内瓦房地产市场趋势。
23.4	在此背景下，他指出，与其他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围绕共享办公空间可能降低成本的问题开展的讨论取得了进展。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UNOG）提供了有关会议厅租赁费率的信息。他确认，办公区战略规划将包含有关翻修项目长期财务影响的信息，包括由瑞士政府提供其它类型贷款等融资方案。
23.5	在回答一位观察员提出的问题时，他说，与塔楼建筑群计划的工程相比，Montbrillant大楼的计划内维护工程规模没有那么大，因此造价也较低。预计塔楼建筑群在随后的十年里，约需要700万瑞郎投资，而同期的Montbrillant办公楼则约需要300万瑞郎。
23.6	法律事务处的一名代表在回答理事们的问题时指出，鉴于总部办公场所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包括塔楼建筑群的可能出售问题，或可进一步协调统一理事会第588号决定（C16）、理事会第619号决定（C19，最后修正C21）、理事会第640号决定（C24）和全权代表大会第21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相关条款。秘书处从理事会获得的最新指导是，根据第640号决定（C24），要求秘书处在开展研究时，将整个国际电联日内瓦办公区考虑在内，包括塔楼建筑群。在此背景下，秘书处提出，第588号决定（C16）的条款已被第640号决定（C24）的条款所取代。然而，提出这一观点并不影响成员国在PP-26上决定是否修订第21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以解决这种情况的权利。
23.7	副秘书长对国际电联的东道国瑞士表示感谢，感谢其对办公楼项目的支持以及在办公区安全等问题上保持战略一致性。他感谢成员国对拟议可行性研究以及可能与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的支持。研究空间共享和成本回收问题，有助于确保国际电联现有资产得到有效和高效地利用，造福各位成员。他指出，一位独立专家就不断完善的总部办公场所项目设施管理职能向国际电联管理团队提出了建议。
23.8	委员会同意就该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3.9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63号文件中的报告以及会上提出的意见记录在案；
•	责成秘书处按建议开展工作，包括对塔楼建筑群的翻修进行可行性研究；
•	责成秘书处提供一份有关国际电联当前设施管理实践的报告；并
•	请成员国向全权代表大会（2026年，多哈）提交文稿，以便使第21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与总部办公场所项目的最新进展保持一致。
24	关于国际电联新办公楼建设期间业务连续性的最新情况（C26/65号文件）
理事会工作组会议的业务连续性（C26/105号文件）
理事会2027、2028和2029年会议以及2027-2029年期间集中召开的理事会工作组会议的拟议日期和会期（C26/106号文件）
[bookmark: _Hlk201404443]24.1	总秘书处的一位代表介绍了C26/65号文件，该文件重点阐述了2028年和2029年国际电联总部新办公楼建设工程最嘈杂时段国际电联会议的业务连续性模式，并提供了关于在该期间举办会议的各种方案及其财务影响的补充信息。
24.2	摩洛哥的理事介绍了C26/105号文件中所载的关于理事会工作组（CWG）会议业务连续性的多国文稿，该文稿强调，鉴于CWG在支持理事会决策过程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理事会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确保CWG工作的连续性。他还介绍了C26/106号文件中关于2027-2029年理事会会议和集中召开的CWG会议的多国文稿，该文稿探讨了建设项目可能带来的法律、运作和财务方面的限制以及相关的机构风险，并请理事会采取行动，在符合法定要求和预算限制的前提下，确保在最佳条件下保持活动的连续性。
24.3	理事们对秘书处提供的最新信息以及为确保国际电联在这一复杂且充满挑战的时期保持业务连续性而采取的务实做法表示欢迎。理事们对瑞士联邦提供的为期两年的贷款还款豁免表示感谢，并对由此产生的节余被划拨至业务连续性基金表示赞赏。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秘书处必须制定一份明确的连续性计划，以便提交给PP-26。
24.4	几位理事强调，拟议的安排必须保持成本效益和可预测性，特别是考虑到可用场地有限以及使用外部设施所带来的财务影响。秘书处应继续探索各种方案，包括与其他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共享场地的可能性。一些理事提出，在为施工阶段做准备期间，为创造性地思考国际电联会议的组织方式并考虑可能的调整提供了契机，例如引入混合会议形式的一些元素。若干理事表示强烈支持在整个过程中维持理事会工作组的两次年度会议，即使当前集中召开会议的安排可能并不实际。理事会工作组向所有成员国开放，是实现广泛和公平代表性的论坛；特别是CWG-FHR，为理事会的决策过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应被边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规则组织，国际电联的决定不仅对其成员，而且对许多利益攸关方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国际电联的决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应谨慎行事，以免削弱其在此方面的地位。会议应继续及时举行，并尽可能按主题分组。如果活动在日内瓦以外举行，应尽早提前通知成员国，以便进行规划。
24.5	几位理事对C26/105和C26/106号文件中提出的建议表示支持。一位理事询问了在组织复原力管理系统（ORMS）框架内各项业务连续性流程的状况。
24.6	总秘书处的代表在回应相关意见时表示，将尽一切努力确保采取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并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目前正在考虑几种方案；随着会议日期的确认和更多信息的提供，将制定一份明确的业务连续性计划提交PP-26。特别是声学测试的结果将为所提议的方法提供依据。目前尚未收到关于会议中心的具体提案，但已与国际劳工组织（ILO）和WHO就租用会议设施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秘书处对大多数会议将能够按照成员国商定的时间安排和频率在日内瓦举行持乐观态度。
24.7	副秘书长表示，在为业务连续性做准备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特别是考虑到主要工程要到2028年下半年才会启动，而且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受到PP-26决定的影响。瑞士提供的重大捐款使预算状况得到改善，但仍需更多资金。在国际电联自有设施内举行的会议越多，租用外部场地的费用就越低。与此同时，秘书长一直在积极与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进行沟通，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和UNOG，以探讨在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之间加强设施使用协调的可能性。按照理事会2025年的要求，业务连续性的其他方面也在评估之中，如C26/7号文件所述，要求从2025年预算节余中拨款150万瑞郎。更详细的信息将提交给PP-26。
24.8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4.9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65号文件中的报告以及C26/105和C26/106号文件中的文稿记录在案。
25	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东道国遴选程序的拟议框架（C26/70号文件）
区域公平性和更广泛参与主办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的有利条件的案例（C26/102号文件）
25.1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介绍了C26/70号文件，该文件为国际电联主要大会和全会东道国的遴选程序提出了一个框架。这一进程包括提前四年征集主办大会或全会的申办意向，其中包含发出一份征求意向书的通函、与秘书处进行磋商、提交正式提案、一段尽职调查期（秘书处提交一份报告）、理事会或全权代表大会在相关活动举行前三年选定东道国，以及敲定和签署东道国协议。该文件提供了主办国际电联大会或全会的一般费用。国际电联东道国门户网站已投入使用，并将酌情进行更新。更多信息见C26/INF/4号文件。
25.2	南非理事代表四个国家介绍了C26/102号文件所载的多国文稿。文稿的目的是加强C26/70号文件中拟议的遴选程序，并按照CWG-FHR于2026年1月提出的要求，为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更广泛参与创造必要的实际有利条件。促进更广泛地参与主办高级别会议符合作为国际电联工作基础的公平、包容和全球参与的原则。
25.3	理事们对拟议的框架表示支持，该框架反映了CWG-FHR开展的讨论以及成员国所表达的观点和关切。多国文稿被视作对制定遴选程序的建设性补充。他们强调了在遴选过程中秉持开放、透明和问责制原则的重要性，以鼓励更多的成员国参与并减轻主办活动的财务负担。通过网络门户改善信息的无障碍获取受到欢迎，这将有助于成员国的决策。
25.4	许多理事对拟议框架中规定的明确时间表和要求表示欢迎，强调根据预先公布的标准客观评估提案十分重要，同时在早期规划与尽可能广泛地吸纳成员国参与之间保持平衡。该框架应足够稳健，以应对某项活动出现多个候选地的罕见情况；在此类情况下，地域平衡可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一位理事建议，已废止的关于国际电联电信展活动的第11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所适用的遴选程序可作为有用的参考依据，说明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应用结构化、基于规则的标准。
25.5	许多理事强调了在东道国遴选过程中有效实施地域轮换原则的重要性，同时要兼顾成员国提交候选申请的意愿和准备情况，以及其满足相关要求的能力。不过，也有人担心，过于僵化或高度形式化的方式可能会无意中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在此背景下，灵活应用各项要求并继续努力减轻东道国的财政负担至关重要。
25.6	一位理事建议进一步完善框架中建议的时间表，根据该时间表，在活动举办的三年前选定东道国；举例而言，一届全权代表大会通常会在结束时宣布下一届大会的东道国。
25.7	另一位理事提议，为加强该框架，可在PP-26上收集关于各类会议与会者人数等的补充信息。此类数据可以为诸如会议厅数量和容量等要求提供信息并用于制定统计依据的工具，为潜在的东道国提供帮助，特别是在支出方面。
25.8	还有人建议，拟议的框架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立即实施，必要时在PP-26上进一步讨论，以完善和加强遴选过程。
25.9	总秘书处的代表注意到了理事们关于地域轮换原则和减轻主办大会负担的重要性的观点。所有相关信息可尽快上传至门户网站。在回答一位理事的问题时，她表示，如果有两个资质相当的候选国竞标主办某项活动，成员国可进一步提出具体的遴选标准并将请成员国在理事会或全权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做出决定。
25.10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5.11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70号文件所载的拟议框架和C26/102号文件所载的多国文稿记录在案；
•	请总秘书处作为第一步，落实C26/70号文件中的遴选程序框架，同时兼顾C26/102号文件；和
•	请全权代表大会（2026年，多哈）继续审议该议题，以期在必要时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今后的进程。
26	国际电联大会、会议和活动东道国财务负担减轻措施的最新情况（C26/71号文件）
26.1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介绍了C26/71号文件，该文件提供了关于C25/95号文件向理事会2025年会议提交的三项建议的补充信息。这些建议涉及：为国际电联活动使用更多的本地口译资源和远程同声传译（RSI）服务；由本地提供IT设备和装置；通过简化的流程和启用数字胸牌，推动实现全数字化的会议认证模式。
26.2	理事们表示强烈支持为减轻举办活动带来的财务和运营负担所做的一切努力。相关技术和本地资源的战略性使用有助于大幅降低东道国的成本，并对本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这些步骤对于小主管部门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26.3	然而，一些理事表示这些建议并不一定涵盖了举办活动的最昂贵部分。会议鼓励审议一些大胆的建议，如缩短活动的时间或在多个东道国之间做出费用分摊安排。这些建议可能会给减少活动支出带来更直接的影响。
26.4	几位理事表示，落实建议应保持灵活性，以确保所有代表的平等参与。由本地提供IT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混合方式将使东道国能够在可行的情况下从本地采购设备，并可大大降低运输和物流成本，同时还能刺激当地的数字生态系统。会议注意到数字认证模式对环境的积极影响。
26.5	理事们对在保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更多地使用本地口译服务的建议表示欢迎。尽管多位理事表示支持采用RSI服务，但他们指出，应当循序渐进地推进相关工作并明确技术就绪的标准，同时参考类似环境中的实践经验并制定相应的应急替代安排。一位理事强调，必须确保成本并非只是发生了转移；例如尽管采用RSI可减少差旅及住宿费用，但同时也需要加大对技术基础设施及可靠网络连接的投入。此外，RSI并不适用于所有会议活动。关于基于人工智能的口译，秘书处所采取的审慎态度，及其明确表示不会将该技术用于正式会议的保证，均受到欢迎。
26.6	几位理事希望更多地了解落实这些建议的财务影响。会议要求提供相关信息，其中的内容包括：预计的节约金额、对国际电联及东道国所带来的收益、国际电联所需承担的剩余成本，以及成员国是否可以针对特定会议提出其自身的降本策略。
26.7	总秘书处代表指出，鉴于理事们普遍支持使用本地口译员及RSI服务，因此已向成员国及区域电信组织发出的通函（CL-26/11），便征集具备适当专业水平的口译人员。她指出，建议中所涉及的问题已由理事会及CWG-FHR确定，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考虑了其他降低成本的机会且总是欢迎任何进一步节约成本的机会，并可由理事们进行讨论。她强调使用RSI并非单纯转移成本，相较现场口译员，此举可实现每场活动约20%至25%的成本节约且这一数据尚未计入差旅费用的下降。此外，关于成本的进一步评估和详细信息，可在提交理事会2027年会议的后续报告中提供。
26.8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6.9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71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并
•	责成秘书处在提交理事会2027年会议的后续报告中提供额外评估和有关费用的进一步信息。
27	道德规范办公室的报告（C26/14和C26/INF/27号文件）
27.1	联合国道德规范办公室（UNEO）高级道德规范干事介绍了C26/14号文件，并提请注意C26/INF/27号文件所载的补充信息。她重申，国际电联道德规范办公室致力于维护其职能的独立性和职权的完整性。它定期向国际电联秘书长报告道德规范办公室的活动状况，每年向理事会报告，并定期向IMAC提供有关履行道德规范职能情况的信息。道德规范办公室持续就广泛的道德规范相关事项，包括机构诚信、利益冲突、外部活动和雇佣相关问题等，向国际电联职员提供道德规范咨询和指导。继提供了关于加强国际电联监管框架的信息后，她报告说，2025年，对提交的利益申报的审查工作已于2025年9月完成。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2026年的合规率，2025年第四季度开展了强有力的准备工作，2026年2月，合规率已达到100%。
27.2	理事们普遍欢迎秘书处关于国际电联道德规范职能的强化版报告，这表明了对成员国请求、联检组建议和联合国改革原则的积极响应，但一些理事强调，为了实现完全透明，所提供的数据必须完整。C26/INF/27号文件的延迟发布令人遗憾。还建议，应提高在国际电联网站上无障碍获取道德规范办公室工作信息的便利性，并应更广泛地分发其他材料，如该办公室2025年的工作计划等。
27.3	虽然成立国际电联道德规范办公室是一项可喜的进展，但会上也对主要职员的流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报告起草和呈报缺乏连续性表示关切。一位理事询问新任命的道德规范干事是否将得到长期聘用。另一位认为，道德规范办公室对独立性的承诺应以更绝对的措辞来表述，并询问，道德规范办公室在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制定的“三道防线”模型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道德风险是否构成国际电联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一部分。
27.4	会上支持为打造一种营造安全、可信和支持性工作场所的企业文化而付出努力，让职员敢于为捍卫道德价值观而发声，并将道德规范植根于日常决策和组织实践中。道德规范职能应成为更广泛的国际电联转型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报告，磋商数量有所增加，这点令人鼓舞，因为这表明职员对这一程序的信任有所增加。一位理事谈到了将在PP-26举行的选举，建议应加强适用的道德准则，确保所有参与者都能明确了解、保持一致和妥善合规。其他理事强调，有必要区分理应受到国际电联防止报复政策保护的举报行为，和可能损害本组织及其职员声誉的虚假信息、虚假指控或诽谤材料的传播行为，并明确各自的责任。
27.5	一位理事请秘书处分享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CEB）处理性骚扰问题工作组主持下开展的调查结果，并询问联检组2025年《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防止和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政策和做法》（JIU/REP/2025/2）中的哪些建议尚未纳入秘书处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PSEA）的政策草案。秘书处应与成员国分享《PSEA行动计划》，将PSEA培训作为强制性活动，并确保工作人员承担合规责任。该理事还询问了强制性道德规范和诚信培训的完成率（似乎低得令人无法接受），尤其是在高级职员中，询问了秘书处将如何执行问责制，并要求澄清道德规范磋商的性质。另一位理事要求进一步了解关于外部活动声明和利益申报之间的区别。
27.6	UNEO高级道德规范干事在回复评论时表示，《国际电联道德规范办公室章程》以明确的措辞规定了其使命和运作原则，完全符合联检组的建议，并表明了管理层尊重道德规范办公室独立性的承诺。道德规范办公室在不受其电联他部门干涉的情况下履行其职能。就道德规范问题向职员提供指导和建议，包括声明外部活动，以确保能够发现和管理本组织的潜在利益冲突或声誉风险。
27.7	HRMD主任补充道，新的道德规范干事预计将于2026年6月任命，合同期限为定期，在可预见的未来，道德规范办公室的人员配置将始终如一。在整个员工队伍中，强制性职员道德规范和诚信培训的总体完成率已提高到了61%，但容易出现波动。无论合同类型如何，所有雇员必须在开始工作后的三个月内完成培训。通过提高认识活动、定向沟通和定期提醒、与人力资源联系人密切合作进行监督，并与绩效管理程序挂钩，合规性得到提高。秘书处计划通过合同管理来强化执行，即除非完成强制性培训，否则不会延长合同。关于PSEA，尚未纳入国际电联政策草案的一项联检组建议，与国际电联的性骚扰和PSEA政策合并有关。目前，秘书处认为将这两项政策分开是种务实的做法，但它仍然承诺会跟踪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趋势。根据CEB工作组的性骚扰调查结果，内部流程已得到简化，并通过相关行政规定明确了角色和职责，以支持案件得到更及时的处理。通过明确划分相关职能的职责和加强监督机制，问责制得到了加强，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办法已纳入政策和做法中。
27.8	委员会同意就该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7.9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14和C26/INF/27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并
•	责成秘书处在2026年7月31日之前提供一份最新报告，其中包含上文第27.5段所述的理事会讨论期间要求提供的信息。
28	监督处有关内部审计职能的报告（C26/44号文件）
28.1	监督处负责人介绍了C26/44号文件中的报告，其中涵盖了监督处2025年4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内部审计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对东南亚地区办事处的审计和对BDT差旅安排的检查以及自实施以来对BDT提出的结果建议。
28.2	此外，关于法务审计和内部审计建议的后续行动的C26/INF/5号文件也已提交，以供理事会参考。在回答理事和一位观察员的问题和意见时，她说，有关基于绩效的审计的意见被记录在案。在发布单独审计任务报告时，以前的建议尚未得到落实，但一些建议已经落实。内部审计处职能避免重复建议，并评估了这一情况，将其作为在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会议之前开展的后续活动的一部分。在本报告期内，共有43项内部审计建议得到落实；管理行动造成的延误是延迟落实的根本原因。此前正在进行的审计建议和最近的审计建议之间没有重叠。她提请注意C26/INF/23号文件，其中载有关于国际电联供理事使用的合规信息概览的信息，他们可以通过该信息概览跟踪所有内部和外部监督建议的落实情况，从而提高透明度和可及性。
28.3	根据《全球内部审计标准》和《监督章程》每五年进行一次外部质量保证已由内部审计师协会成员法国内部审计和控制协会（IFACI）开展。解决IFACI确定的不合规情况的时限为2026年底；内部审计战略是该处路线图的一部分，修订后的基于风险的审计规划将于6月提交IMAC。监督处正在与IMAC合作处理后者关于修订审计计划的建议（见C26/22号文件第48段）。最后，对新办公楼项目的审计正在进行中，审计规划已包括对网络问题的审计。她注意到了关于基于绩效的审计和确定可能审计的具体领域的建议，包括差旅规划和人工智能在国际电联的使用。
28.4	BDT副主任表示，有关BDT差旅安排和东南亚地区办事处的审计建议已得到全面落实。开发了一个数字应用程序，将所有与差旅相关的程序现代化并整合到一个平台中。该应用现已全面投入使用，BDT所有差旅申请的审议、批准和监督得到改善；对出差方式进行了更严格的审查；加强了透明度、问责制和管理监督。根据监督处的建议，该应用已提交给国际电联转型团队，该团队认为它可能可以作为原型，供其他局和总秘书处使用。BDT还澄清说，已要求东南亚地区办事处结束过去受欺诈影响的项目。其他与项目相关的建议主要是系统性的，与招聘和采购有关。这些建议是在与FRMD和HRMD协调下落实的。有关职员培训和捐助资金相对于国际电联资金的使用优先次序的建议也已得到落实。
28.5	理事们强调了内部审计职能在加强国际电联的诚信、绩效、良政和问责制方面的关键作用。他们赞赏在落实审计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指出仍需要进一步努力，并鼓励继续保持报告透明度。一些理事强调，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内部审计职能和监督处的稳健性，包括加强三道防线机制的各项要素，审查《监督章程》，并根据内部审计能力模型评估该职能的成熟度。一位理事强调，必须使监督处能够在没有可能削弱其效力或增加理事会干预的平行进程的情况下履行其职权；现行框架符合目的，应允许其按设计运行。
28.6	一位理事强调，审计必须带来纠正措施、可衡量的价值、节约成本、降低风险和切实的运作改进。几位理事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包括为何2017年所提建议仍在落实过程中，如何确定审计建议的优先顺序，选择后续跟进建议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是否计划对其他区域代表处或地区办事处和总部部门进行审计。理事们的建议包括，今后的报告应包括基于风险的审计计划的年度概览，以及年度审计报告应按照最佳做法载有全面的独立性声明。一位观察员建议，组织欺诈风险评估和国际电联问责制框架应继续作为定期审计的常设议题。
28.7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做出如下结论：
28.8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44号文件中所载的报告记录在案；并
•	责成秘书处在2026年7月31日之前提供一份最新报告，其中包含理事会讨论期间要求提供的信息。
29	监督处有关调查职能的报告（C26/39号文件）
29.1	监督处处长介绍了C26/39号文件，其中载有监督处关于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调查职能的报告。在此期间，对办公场所、人员或记录的访问没有受到限制。有一起干扰调查独立性的案件已被正式记录在案。在本报告期，监督处处理了76个事项，其中51个系新事项，25个系从2024年结转而来。58个事项已经审结。共展开了15项调查，其中12项已经结束，当中有6项得到证实。
29.2	理事们对报告和最近发布的情况通报文件（C26/INF/28号文件）表示欢迎，这体现了增加透明度的重要姿态。一位理事强调，组织问责制需要综合行动，因此需要综合报告。成员国无需要求提供补充性书面信息。从今以后，她的主管部门将期望将完整、清晰和全面的报告作为标准，否则它将重新审查其立场和文稿。
29.3	几位理事注意到，所申诉的案件数量大幅增加，舞弊和与腐败有关的指控所占比例很大。在案件得到证实后，希望得到有关采取纠正措施的进一步信息。有人对很大一部分案件被认为不可受理表示关切；理事们希望了解对构成合理申诉的认识是否不足。在进行调查前，应进行更全面的初步审查。有人要求澄清调查职能部门是如何配备人员的。
29.4	监督职能的可信度要求其独立性得到充分保护；在此方面出现任何妥协均令人担忧。因此，理事们询问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吸取了哪些教训，并采取了哪些纠正措施来防止任何进一步的干扰。欢迎对监督处进行评估。鉴于提交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一位理事对可能出现的积压表示关切，并告诫说，不能及时完成调查可能会削弱对监督职能的信任。更详细的信息，包括每个调查员的案件量、使用的资源占国际电联收入的比例以及调查时间表应包含在未来的报告中。另一位理事强调了向理事会提交完整信息的重要性，特别是按案件类别分列的数据，以提高透明度并揭示组织层面的发展趋势。这些细节对于被归类为“职责范围外”和“其他”的大量案件而言尤为重要。她的主管部门不同意秘书处的断言，即并非所有不当行为指控都需要分类；清晰的术语有助于进行逐年比较，并支持知情决策。
29.5	监督处处长在回答提出的问题时指出，报告的欺诈和腐败案件数量符合预期；主要涉及待遇欺诈和补救行动的案件是由HRMD承担的。一起欺诈案件在与人力资源有关的问题上得到证实，其所涉内容已由HRMD处理。转换率和证实率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全球标准；行业基准和最佳做法表明，成熟的合规职能部门将40%至60%的指控转化为正式调查。50%的受理率不令人担忧。超出职责范围的确定是监督处作为记录归档部门职责的一部分。监督处是新设部门，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导致报告数量有所增加。活动的增加并不令人惊讶，并非所有指控都在该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进一步的宣传而得到改善。虽然由于案件量增加和资源压力造成了积压，但导致积压的因素已报告给IMAC，并利用短期资源加以解决。有一个P4级常设调查员职位，并由一个短期P4级职员予以辅助，合同有效期至2026年7月，目前正在审查其合同续期事宜。一名短期的P2级监督官员也提供了协助。纪律措施超出了监督处的职权范围，并将在HRMD提交理事会的报告中予以处理。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根据理事们的要求制定报告，并可能以情况通报文件的形式提供更详细的分类信息。虽然注意到有人要求提供关于归类为“其他”的案件类型的具体信息，但使用“其他”一词完全符合联合国调查工作的做法。
29.6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29.7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39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
•	鼓励秘书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提交的案件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得到审议；并
•	责成秘书处在2026年7月31日之前提供一份最新报告，其中包含理事会讨论期间要求的信息，包括调查职能的能力和所分配的资源是否充足。
30	监督处有关两年期评估计划（2026-2027年）的报告
（C26/45号文件）
30.1	监督处处长介绍了C26/45号文件，其中载有监督处评估职能部门将进行的2026-2027年集中和分散评估计划，请理事会根据《国际电联内部监督章程》进行审议。
30.2	理事们对该计划表示欢迎，并希望新的评估职能能够产生积极成果。会上就监督职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问题，包括监督处将按照哪些标准来决定是进行快速评估还是进行标准评估，以及每种情况的时限如何。一位理事建议，应在评估计划中纳入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理事们希望了解评估领域是如何确定的，理事会是否有机会对其进行审查，以及是否将对评估工作进行评估并将结果报告给理事会。与会代表就评估建议的格式以及如何监督建议的落实提出了问题；是否会设置建议信息概览？理事们要求澄清评估职能的人员配备方式，并建议对基于顾问的模式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一位理事支持对ICT-DF进行审查，但告诫说，在当前关头对人工智能向善进行评估还为时过早。一位观察员欢迎将评估职能作为基于结果的管理的一个关键方面，并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联合国评估组（UNEG）的成员国联络小组。为成员国举行的非正式情况通报会有助于分享有关评估职能进展的更详细信息。应对国际电联的转型和人力资源进行评估。
30.3	监督处处长说，已充分注意到对人工智能向善评估的关切以及转型和人力资源评估的要求。评估计划是通过广泛的磋商过程制定的，包括与高级管理层的磋商，并考虑了进行评估的风险和实操性，以及评估为改进组织职能提供有益反馈的潜力。已考虑根据资源可用情况在评估的第一年使用快速评估，以管理预期。标准评估将更全面、更有力，需要更多的资源。快速评估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能够在资源有限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提供具有实际价值的证据。可在评估计划开始时在使命说明中增加一项总体目标。目前正在就评估框架和政策开展工作，在范围界定阶段将为每项评估制定一个框架并在职责范围中予以介绍。建议的格式将遵循UNEG的导则，建议的实施情况将通过信息概览进行跟踪。评估报告将公开提供，监督处将每年向理事会报告。将成立一个遴选审查小组，以透明和基于标准的方式遴选评估小组或评估员。
30.4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0.5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45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
31	国际电联理事会主席关于2025年6月至2026年4月处理对选任官员指控的报告（C26/110号文件）
31.1	理事会2025年会议主席介绍了C26/110号文件所载的关于2025年6月至2026年4月期间对选任官员指控的处理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根据国际电联《监督章程》规定的“有限知情权”原则提供了匿名和汇总信息。主席回顾说，所有与不当行为指控有关的信息都严格保密，并概述了《监督章程》下的适用程序，包括使用通过国际电联采购程序选择的外部独立调查实体，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在联合国系统内设立监督机构。在本报告期内，已登记了四起有关选任官员的投诉。一个在受理时已结案，一个在初步评估后结案，两个仍在既定流程中审查。主席强调，在独立审查进程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应就正在发生的事情得出结论。主席还指出，监察员职能的运作是非正式解决某些工作场所关切的另一种途径，包括在适当采用调解。
31.2	理事们对报告表示欢迎并赞扬了理事会2025年会议主席对提高透明度和内部公正所做的贡献。理事们赞赏及时并积极回应地处理有关指控的做法和确保调查的完全独立性。当监督是独立、专业且不受政治干扰时，所有成员国均受益。有人要求澄清因联合国其他监督和调查能力限制而委托外部调查机构的原因；并希望提供有关此类委托所涉财务影响的信息。需要就理事会在监督调查中的作用制定明确的政策。
31.3	理事会2025年会议主席表示，在所要求的时限内无法与联合国监督机构充分对接，由此导致根据国际电联采购规定和适用的财务程序接触外部和独立调查实体。根据《监督章程》，只有经证实的违规行为才会提交给理事会。
31.4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做出如下结论：
31.5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110号文件中的报告记录在案。
32	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第十五份报告（C26/22号文件）
32.1	IMAC主席介绍了载于C26/22号文件的IMAC第15份报告。他强调，在根据其职责范围（ToR）、工作计划以及国际电联管理层和理事会的要求履行职责时，委员会独立且不受干扰地开展了监督和顾问活动。在报告期内，委员会的独立性未受到任何实际或感知的损害。IMAC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得到了管理层和职员的全力支持与配合，包括通过定期、建设性的参与提供支持。每次IMAC会议均包括开幕会议和闭幕会议，秘书长和/或副秘书长出席了这些会议。
32.2	全权代表大会第16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要求定期审查IMAC的职责范围，根据该决议，经委员会和国际电联管理层审议的最新职责范围已提交理事会，见报告附件3。
32.3	IMAC主席在提及报告中包含的五项建议时指出，尽管全球环境错综复杂，多边主义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成员国面临财务压力，但国际电联已进入更加稳定和规范的阶段，特别是在财务报告和管理流程方面。然而，现在需要通过加强落实和执行来巩固该进展。改革战略必须超越规划阶段，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并明确责任归属、问责制和时间表。风险管理应成为决策和优先事项排序的组成部分；需要在整个组织内实现更广泛的文化转变。
32.4	主席对2025年财务报表草案的提前完成以及FRMD在报告期内开展的工作的质量表示赞赏。IMAC在财年结束时与外部审计员举行了会晤，未发现任何重大的未决问题或主要困难。与此同时，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会费单位的长期名义零增长不断削弱了国际电联的购买力，同时人员成本不断攀升，这凸显了制定综合的人力与财务规划的必要性，该规划需要以可衡量的效率指标为支撑。虽然节余资金未必与结构性效率提升相关，但委员会支持国际电联管理层为节余的使用所确定的战略重点。IMAC建议修订预算编制结构，以更好地反映各部门和总秘书处的人员及维持成本的分配情况。
32.5	IMAC建议重新调整内部审计计划，使其更趋向于基于风险的模式，同时加强业务部门的参与。关于调查工作，将开展进一步工作，以明确相关衡量指标，并在适当时候向理事会提交最新报告。IMAC还指出，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对道德规范和咨询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在与工作场所文化相关的方面，并强调有必要加强组织内部的尊重、文明和信任。委员会表示支持实施新的《数字治理章程》以及正在进行的IT现代化工作，同时指出企业架构成熟度低下、系统分散，并强调了作为人工智能相关举措的先决条件加强数据治理的重要性。因此，委员会建议对基于云和基于服务器的系统进行全面对照，并将其与可衡量的效率提升和潜在的成本节约挂钩。最后，委员会建议对内部司法系统和申诉系统的成熟度进行外部评估，这些系统仍较为分散，若能实现简化和现代化将大有裨益。
32.6	在战略规划方面，IMAC强调了加强战略规划、财务规划和绩效指标之间一致性的重要性，同时确保组织的优先事项与国际电联的实际执行能力保持一致。虽然国际电联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且机构基础更为稳固，但国际电联现在需要通过加强问责制、实施纪律、基于风险的知情决策以及对效率的持续关注，更果断地从规划阶段转向落实阶段。IMAC将继续致力于在此方面为理事会提供支持。
32.7	理事们对IMAC开展的工作表示大力支持，并对主席全面而坦诚的介绍以及委员会关于独立性的声明表示欢迎。国际电联职员和管理层与IMAC充分合作的意愿也受到赞赏。理事们对报告的坦率态度给予了肯定，并对报告提出的五项建议表示欢迎，同时强调了及时落实这些建议的重要性。一位理事询问这些建议是否会体现在实施合规信息概览中。另一位理事指出，在提出建议时，应继续充分考虑到国际电联的体制结构，以及理事会和全权代表大会各自的管理和监督职能。
32.8	理事们对报告侧重于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问责制表示欢迎，并强调需要清晰的报告和可衡量的指标来证明效率的提升。要加强基于结果的管理，就必须通过采用更加注重成果的指标，使国际电联的战略目标与职员的日常活动更好地保持一致。问责制还应涵盖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包括那些被认为没有直接财务影响的活动的人员配置影响。
32.9	一位理事询问，如何调和安永在风险管理评估中采用的方法与联检组的方法之间的差异。几位理事强调了在整个国际电联实施现代化和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的重要性。关于对内部司法系统进行全面审查的提议受到欢迎。虽然理事们也支持修订预算编制模式，以更平衡地反映各项成本，但要求就此类修订的实际影响提供更多细节。最后，需要就改进IMAC委员的遴选程序进行进一步讨论。
32.10	IMAC主席对成员国的支持以及对IMAC工作和坦诚态度的积极认可表示感谢。他注意到各位理事提出的所有意见，并欢迎秘书处让IMAC参与广泛进程的开放态度。IMAC将继续独立且建设性地做出贡献，包括在诸如与安永就风险管理进行磋商等领域（其意见已纳入考虑）。他确认，在理事会批准该报告后，这些建议将纳入联合合规跟踪系统，以监督执行情况。
32.11	秘书长对IMAC及其主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强调了IMAC在国际电联问责与监督架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IMAC通过其独立建议、战略洞察和外部视角，为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秘书长注意到报告中的五项建议，并确认秘书处将与IMAC密切合作，以确保这些建议得到有效跟进并融入国际电联正在进行的转型工作中。
32.12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2.13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批准C26/22号文件中的报告及其中的建议，供秘书处采取行动。
33	关于六个区域在IMAC中平等代表性的文稿（C26/92号文件）
33.1	在中国理事的支持下，俄罗斯联邦观察员代表七个观察员国介绍了C26/92号文件所载的多国文稿。该文稿呼吁，根据全权代表大会关于IMAC及其职责范围的第16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在IMAC的构成中实现国际电联六个区域的平等代表性。他指出，IMAC目前的构成中有两名来自欧洲区域的委员，没有来自独联体（CIS）区域的委员。
33.2	一位理事对此文稿表示欢迎，并对平等地域代表性的重要性表示认可；然而，他回顾指出，IMAC的职责范围将专业能力确定为遴选的首要标准，而地域代表性则只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他指出，如果成员国希望将地域代表性与专业能力置于同等地位，则全权代表大会需要修订职责范围，以避免不同解读。
33.3	其他几位理事重申，IMAC委员的遴选仍应首先以品德为基础，并以专业能力和独立性为指导。与此同时，几位理事和一位观察员强调，平衡的地域代表性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33.4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3.5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理事和观察员对C26/92号文件中提案发表的观点记录在案；并
•	请成员国酌情向全权代表大会（2026年，多哈）提交修订第16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提案。
34	未审计账目：未经审计的2025年财务工作报告（C26/36号文件）
34.1	秘书长在解释到外部审计员无法出席理事会2026年会议时说，2025年的财务结果显示了成员国资源的强有力管理：实现了预算盈余，并完全遵守了IPSAS。在落实外部审计建议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加强了国际电联的运作和治理结构。拥有坚实的财务基础使国际电联能够履行其职权，包括弥合数字鸿沟、负责任地利用人工智能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数字化转型。
34.2	FRMD主任概述了C26/36号文件，其中载有根据国际电联《财务规则和财务细则》第29条提交的2025财年未经审计的财务工作报告和财务报表。2025财年的主要亮点包括：总收入增加1 170万瑞郎，这主要归功于预算外捐款的增加、出版物销售和其他收入的增长，例如对职员归国费用进行了积极的精算调整；支出减少了2 090万瑞郎，这主要归因于新办公楼项目的减值；主要由汇率损失导致的财务收入/成本下降；与ASHI负债减少相关，资产负债减少了5 640万瑞郎。
34.3	在回应问题和意见时，他说，根据IPSAS，需要进行年度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而国际电联的运作基础是双年度基于结果的预算，该预算是以经调整的现金收付制为基础编制的。文件中提供了由此产生的预算金额与实际金额之间差额的信息。简而言之，国际电联经调整的现金收付制的方式显示预算盈余为1 020万瑞郎；然而，按照IPSAS方法，财务业绩报表显示存在990万瑞郎的赤字，这主要是由未包括在国际电联预算中的非现金项目造成的，如ASHI费用、汇兑损失和资产折旧。
34.4	关于未经审计的账目，他解释说，根据国际电联的《财务规则和财务细则》，财务报表应在相关年份结束后的3月31日之前提交给外部审计员。鉴于在全权代表大会召开的年份，理事会会议在大会召开六个月前举行，通常在3月或4月，因此外部审计员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内发布其经审计的报告。经审计的报告将于6月底公布，并在PP-26之前召开的理事会2026年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介绍。如有需要，可将对经审计报告的讨论纳入在休会期间举行的关于2028-2031年财务规划草案的情况通报会。
34.5	人员费用的增加是由若干因素造成的，包括在2023年通过2025年预算后商定的一般事务类和专业及以上职类薪金表的调整、养恤金缴款的定期增加和ASHI净服务费的增加。合同服务费用增加是因为需要专家来实施无法内部处理的工作项目。他简要介绍了与差旅费类别相关的费用，包括机票和每日生活津贴。在财务报表及其附注中提供了按部门分列的有关信息。在日内瓦以外参加国际电联大会的差旅费主要由相关东道国承担。
34.6	关于汇率损失，虽然瑞郎是国际电联的报告货币和功能货币，但该货币的利率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短期投资主要以美元和欧元进行。虽然这种方法在2024年被证明是有利的，但利率在2025年有所下降。同样，出于会计目的，以其他货币管理的项目也必须折算成瑞郎，从而产生估价差异。有规划确保所有项目都以瑞郎管理，以简化问题。
34.7	理事们对报告表示欢迎，并赞扬了国际电联为改善国际电联财务状况所做的努力，特别强调了赤字的减少、收入的增加和预算盈余。一些理事对与汇率波动相关的损失表示关切。一位理事强调，需要采取措施，维护国际电联的财务稳定性，以应对未来金融市场的波动，并遏制人员费用的上涨趋势。另一位理事指出，国际电联的长期负债超过了其资产，呼吁在精简和风险管理方面更加努力。今后的报告应包括这方面的信息以及差旅费和合同安排相关费用的分解数据。他还希望了解会触发IPSAS规则第40-44条的具体情况及其潜在的财务影响。
34.8	注意到储备金账目的资产大大超过全权代表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规定的限额，一位理事强调，鉴于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LDC）的大量数字化转型需求，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融资非常重要。因此，需要继续讨论专门的融资机制。一位理事敦促，鉴于累积的赤字，应谨慎分配2025年预算执行产生的成本节余。另一位理事强调需要进一步努力，以确保及时收回应收账款。
34.9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4.10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36号文件所载未经审计的财务工作报告和财务报表记录在案且经审计的财务工作报告和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将于2026年6月底之前提供；
•	责成秘书处与外部审计员安排一次情况通报会，讨论经审计的报告，可在召开有关2028-2031年财务规划草案的情况通报会的同时进行。
35	联检组关于2025年联合国系统范围内问题的报告及向立法机构提出的建议（C26/57号文件）
35.1	根据理事会2025年会议的建议，秘书长欢迎联检组代表按照CWG-FHR提议的方式以观察员和顾问身份出席理事会会议。她指出，这是联检组首次参加全系统报告的讨论。她说，秘书处已在全组织范围内开展了一项全面工作，以加强对联检组建议的管理跟踪和报告，总体接受率达到82%，总体实施率达到87%，秘书处完全致力于继续此项工作。
35.2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介绍了C26/57号文件，该文件介绍了联检组关于2025年工作计划中涉及联合国全系统问题的报告，以及针对国际电联管理机构的五项建议，即：关于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确定方案支持费用费率的政策和做法的建议1和3（JIU/REP/2025/4）；关于审查由捐助方主导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进行评估以及捐助方在供资协议和联合国单一审计原则背景下提出的其他监督相关要求的建议7（JIU/REP/2025/3）；以及关于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预防和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政策和做法的建议3和13（JIU/REP/2025/2）。秘书处建议全部接受这五项建议。
35.3	在回答一位理事的问题时，总秘书处的代表说，正如全权代表大会第38号决议（1982年，内罗毕）所述，对联检组章程历来提出保留，其初衷在于维护国际电联的职责。对这些保留条款的审查属于全权代表大会的专属权限。他补充说，对成员国而言，任何修改都将是一个更广泛的政策问题，鉴于现行体系正在有效运作，各代表团不妨考虑这种修改是否必要。
35.4	关于建议3（JIU/REP/2025/2），人力资源管理部主任表示，人力资源管理部和法律事务处正在对国际电联PSEA政策进行最后审查。目前，秘书处预计会出台单独的关于PSEA和骚扰的政策，但将密切关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相关趋势。
35.5	在回答一位理事的问题时，联检组代表说，联检组每年都会在其工作计划中列入对联合国系统某组织的管理和行政审查。该组根据以下若干标准决定审查对象：该组织近期已进行或即将进行重大改革；问责措施的风险很高；行政首长已经更换。国际电联已于2016年接受过此类审查。联检组将考虑理事会或其他管理机构提出的进行管理和行政审查的请求，但在确定其工作计划方面保持独立。检查专员只有在与联检组保持合同关系期间，才能参与关于此类审查结果的讨论。
35.6	若干理事对联检组参与讨论表示欢迎，并表示应接受联检组的建议，一位理事指出，几项建议已经得到落实。一些理事特别欢迎关于制定独立的成本回收政策的建议，但希望澄清该政策将如何为全权代表大会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提供信息，或该决议将如何为该政策提供信息。他们强调，在成本回收和项目/计划成本核算方面保持一致的政策对于国际电联的财务可持续性以及确保资源的有效分配及各项活动与国际电联的核心职责保持一致至关重要。
35.7	FRMD主任在回答理事们的问题和评论时说，建议1（JIU/REP/2025/4）的目标是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就成本回收问题制定一项广泛协调一致的共同政策，同时兼顾各组织的不同业务模式。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确定了国际电联在此事项上的政策，显然需要加以修订。秘书处将等待PP-26就此问题的讨论结果，然后再就建议1（JIU/REP/2025/4）提交提案。
35.8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5.9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57号文件所载报告记录在案；并
•	做出决定，接受C26/57号文件所载联检组提出的五项建议。
36	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C26/49号文件）
36.1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介绍了C26/49号文件，其中载有关于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进展情况的报告。报告讨论了近期的若干举措和活动，包括成立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任务组、对国际电联风险管理框架进行诊断性审查、更新公司风险登记册、进行独立的公司欺诈风险评估、为更好地协调战略、财务和运作规划而开展的、有助于将风险管理更好地纳入这些规划过程的转型工作、落实前任外部审计员提出的建议（遗留建议）以及为国际电联制定全面的权力下放框架。目前正在对该框架进行最后审查。自2026年4月初向理事会发布报告以来，秘书处加大了工作力度，实施了其余的遗留建议，并在向现任外部审计员提交的报告中建议，除四项建议外，其他所有建议均已处理。在最后四项建议中，三项涉及职员流动。秘书处将建议更新并重新发布，以考虑到成员国在理事会2026年会议期间关于区域代表处的讨论和意见。最后的遗留建议涉及审计职能的培训，该培训已包含在内部审计职能的强制性外部质量保证部门最近发布的建议中，这些建议更加细化，并与新的全球内部审计标准保持一致。
36.2	两位理事要求就既往建议的落实情况提交进一步报告，并强调要完成一项建议，需要对根本问题进行彻底分析，并确定可以引入或修改的活动、流程和规则，以嵌入体制变革。一位理事要求提交更深入的报告，并要求使用指标来表明所述措施正在得到有效实施。另一位理事则表示担忧，认为风险管理在国际电联仍停留在政策层面，而非实际操作层面。
36.3	一位理事呼吁就每一道防线单独提交报告，因为报告将运作风险管理、合规和内部控制的讨论混为一谈，未能清晰地说明每一道防线，更不用说各防线的有效性和资源配置了。
36.4	一位理事注意到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任务组的成立以及有关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建议，质疑是否需要如此多层级的架构，并询问能否通过加强现有机制来履行这些职能。
36.5	另一位理事对任务组的成立以及处理监督建议和将风险管理纳入运作规划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当务之急是确保三道防线之间的协调，并在实践中加强预防性控制措施，强化问责机制。
36.6	在回应一位理事的意见时，总秘书处的代表回顾说，根据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已委托安永审查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并加强第二道防线。安永的方法并不像CEB的模式那样被视为基准框架。他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脱节，特别是因为安永审查的实质内容总体上符合理事会批准的IMAC的建议。此外，所提议的治理结构对于确保三道防线之间的协调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该任务组定期向CoCo报告。
36.7	在回答理事们的其他意见时，他说，履行遗留建议的过程不是随便打勾的过程，相反，它要求向外部审计员提交全面的、基于证据的报告，以证明每项建议在实践中都得到了实施。如果外部审计员不满意，就不会终结这项建议。
36.8	副秘书长说，理事们所展现的参与程度反映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对国际电联运作和规划的重要性。秘书处方面也展现出同样程度的参与和承诺。CoCo和更广泛的管理小组等主要管理论坛定期在概念框架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讨论风险管理问题。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框架尚不成熟，因此委托安永进行了审查，此举既得到了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其审查结果也与IMAC的结论一致。如报告所述，此次审查产生了旨在提高框架成熟度的具体、可操作步骤构成的分阶段路线图。C26/INF/23号文件所述的合规信息概览也已建立并提供给成员国，以便全面掌握监督建议的落实情况，除联检组的建议外，所有这些建议均在信息概览中显示。通过联检组报告工具可以跟踪联检组的建议，其相关信息已转载于C26/INF/17号文件中。
36.9	在回应理事们的请求时，他表示，权力下放框架将在PP-26之前交付，秘书处还将在PP-26之前提供补充报告，以解决理事们指出的差距。
36.10	委员会同意就该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6.11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49号文件中所载报告记录在案；并
•	注意到授权框架将在PP-26之前提供，且秘书处还将在PP-26之前提供额外报告，以解决理事们确定的差距。
37	人力资源转型计划和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实施进展报告（C26/66号文件）
37.1	HRMD主任概述了C26/66号文件中的信息，其中载有人力资源转型计划（HRTP）和全权代表大会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实施进展报告。她概述了在该报告期内，在HRTP三大支柱（即人员、文化和服务）下取得的一些主要成果。此外，她还强调了国际电联的青年专业人士计划（YPP），该计划已收到3 500多份申请。来自LDC的六名青年专业人士被选为第一批在国际电联工作的YPP成员，为他们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技术创新和重新换发的活力。2027年，计划增加第二批申请的规模，将区域代表处纳入该计划，并重点关注来自发展中国家、LDC、LLDC和SIDS的青年才俊。她对为该举措做出贡献的成员国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电联成员继续提供支持。
37.2	来自科特迪瓦、加纳、印度、马拉维和巴基斯坦的青年专业人士发言，讲述了他们在国际电联获得的经验，他们的工作领域包括空间业务、海缆韧性和网络安全等。
37.3	日本理事宣布，日本政府将提供30万美元的捐款来支持第二批YPP，彰显日本对该计划的持续承诺。
37.4	在随后的讨论中，理事们赞扬了HRMD在报告期内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在以下方面：启动YPP吸引青年人才；推进数字技能提升；向性别平等迈进；简化绩效管理流程；以及提高强制性培训的完成率。然而，一些理事呼吁共同努力，提高关于道德和诚信、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以及防止性骚扰和其他禁止行为的培训的完成率。今后的报告应包括为提高管理人员和职员强制性培训完成率所采取行动的信息。一位理事建议，HRMD应更新绩效管理系统，要求所有职员在获得合格评估结果之前，须完成全部强制性培训。她请秘书处与成员国分享其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行动计划以及CEB关于性骚扰报告的年度调查结果，以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
37.5	一些理事提请注意持续存在的员工队伍多样性不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地域分配方面，并要求提供更多信息，说明根据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为解决该问题而实施的任何特殊招聘措施。未来的报告应包括经过完善的指标以及按区域和性别分列的国际电联员工队伍的当前构成数据。一位理事建议，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措施可被用作改善国际电联职员地域代表性的范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地域代表性。另一位理事在注意到在性别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的同时，呼吁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还鼓励HRMD加快完成招聘改革和员工队伍规划框架，并增加对职员培训的投资。
37.6	关于员工队伍规划，一些理事强调了国际电联工作的专业性，希望了解自愿离职计划对工作量的重新分配、知识转移和职员士气的影响。一位理事要求详细说明新的顾问政策，包括它将如何确保顾问仅用于短期需求和非核心职员职能，以及将如何助力提高透明度、更好地进行绩效监督和提高区域代表性。今后的报告应包含能够证明HRMD活动对组织绩效和服务交付的可衡量影响的证据。
37.7	在回答理事们的评论和问题并感谢日本政府的慷慨捐款时，HRMD主任表示，关于地域多样性，虽然招聘以德才为基础，但根据相关决议和法规，会优先考虑多样性。正在采取的旨在提高员工队伍多样性的措施包括在网上论坛开展有针对性地宣传，以吸引全球最佳候选人以及通过YPP等计划招纳年轻人才。
37.8	战略性员工队伍规划涉及在由于职员退休或离职而出现空缺时，为职位确定最合适的地点，从而改善区域代表性、强化继任规划，并确保管理人员拥有实现其目标所需的职能和技能。在这方面，职员的技能提升是一项重要支柱，HRMD不断努力完善培训和发展，并与转型团队密切联络，以推进人工智能技能的提升。她感谢理事们发表的有关培训预算的意见，并将继续倡导增加预算。目前也在更广泛地利用联合国系统内的培训机会。根据最新的强制性培训数据，76%的长期、连续、定期和短期职员已完成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培训。
37.9	按照自愿离职计划离职的15名职员，或已临近退休，或因其他原因希望离职。在做出此类离职决定时，既会考虑职员的能力、知识和专长，也会考虑国际电联的总体需求。确保国际电联既有制度性知识，又有新人才，并实现二者的适当平衡，这一点至关重要。
37.10	关于工作场所文化和员工关系，她强调，HRMD一直在与职工委员会密切合作，包括跟进员工参与度调查的结果。事实上，他们已经联手制定并实施了一项与调查结果相关的计划。此外，HRMD还开展了关于心理安全和直言不讳文化的培训。为解决绩效管理问题，目前在采取若干办法。例如，正在审查相关的行政规定，计划举办关于设定目标的讲习班，并开发了一款工具包来帮助管理人员处理绩效不佳的情况，使HRMD能够逐步指导他们完成整个流程。
37.11	最后，她确认，如果理事会批准CWG-FHR关于这一点的建议（C26/50(Rev.1)号文件第10.6段），HRMD将起草一份关于“重大”组织变革标准的含义的报告，供PP-26进一步讨论。
37.12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7.13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66号文件所载的人力资源转型计划和全权代表大会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落实进展报告记录在案；
•	责成秘书处在2026年7月31日前编写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不当行为和秘书处采取的问责措施。
38	联合国共同制度下服务条件的变化（C26/23号文件）
38.1	HRMD主任介绍了C26/23号文件，其中载有依据2025年12月30日关于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联大第80/236号决议，对服务条件做出的最新变更的报告，该决议是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ICSC）的建议基础上通过的。
38.2	FRMD主任在回答一位理事和一位观察员关于这些变更的财务影响的问题时解释说，这些变更将尽可能由正常预算消化。他回顾说，如有必要，理事会在关于国际电联2026-2027双年度预算的第1435号决议（C25）中已授权秘书长，通过使用储备金账目调整与联合国共同制度下服务条件变更相关的费用拨款。
38.3	几位理事和一位观察员强调了与联合国共同制度保持一致并遵守联大决议的重要性。
38.4	委员会同意就该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8.5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根据国际电联《人事规则和人事细则》、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既定程序和理事会第647号决议（C-1969，最近一次修正C03），注意秘书长落实联合国大会关于变更委任职员服务条件的各项决议的工作；和
•	批准本文附件E所载决议草案中适用于选任官员的薪金表和应计养恤金薪酬。
39	国际电联2026-2027年人力资源战略规划（C26/67号文件）
39.1	HRMD主任介绍了C26/67号文件，其中载有国际电联2026-2027年人力资源战略规划（HRSP），与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和全权代表大会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保持一致。该规划围绕五个相辅相成的支柱组织，每个支柱都有一套2026-2027双年度的举措。工作将通过年度HRMD工作计划予以落实，并辅以载有指标和时间表的实施路线图。将通过既定的治理渠道报告进展情况，收集到的结果和数据将作为为随后的战略规划周期以及最新指标和具体目标的制定提供信息的基准。
39.2	理事们和一位观察员对HRSP予以赞扬。该规划对员工福祉、包容性和员工的参与给予了欢迎的关注。它认识到，机构的有效性和组织的韧性与国际电联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中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的能力直接相关。强调了领导力和人员管理是国际电联未来的关键驱动力，同时强调了确保招聘实践中地域代表性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39.3	一位理事强调，鉴于现有资源，确保活动范围保持现实的重要性，他说，实施路线图将受益于纳入更清晰的基线数据和可衡量的目标。一位观察员建议，为了改进HRSP的落实，可对HRTP的成果进行审查，以确定用于未来的经验教训，并为应用基于结果的管理提供信息。
39.4	另一位理事说，定期审议职位描述和所分配的活动有助于优化现有能力的利用，使新出现的任务在可行的情况下被现有职员消化吸收，从而在资源限制范围内提高效率。采用这种方法，同时保持在需要时利用外部资源的灵活性，有助于提高员工队伍的敏捷性，更好地优化资源和整体组织效率。一位观察员强调，确保秘书处工作中任何可能的AI使用都应由职员进行监督。
39.5	鉴于所述欲建立更灵活的合同模式的意愿，鼓励严格遵守ICSC的规则和标准。一位理事在谈到择优招聘的重要性时强调，2025年8月，监督处对没有竞争的短期招聘程序表示关切，HRMD仍在考虑是否引入利益冲突和候选人来源声明。她请HRMD和秘书处承诺不迟于PP-26实施此类常规问责措施。
39.6	HRMD主任在回答理事们的问题时说，关键绩效指标框架和基于成果的衡量标准将继续得到加强。职责和组织需求之间的协调性已经得到加强。内部人才的使用被优先考虑，根据特别服务协议进行的任命也根据相关监管框架进行招聘。国际电联以任何身份聘用的所有人员在入职前均经过审查。与UN80举措保持一致的进程仍在进行中；继续努力根据该举措进行改进并提高效率。
39.7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39.8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批准C26/67号文件所载国际电联2026-2027年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40	加强国际电联内部转型的数字基础 – 战略、组织架构、信息通信技术（ICT）治理和信息技术（IT）的运作模式（C26/62号文件）
40.1	首席信息官介绍了C26/62号文件中关于加强国际电联内部转型的数字基础的报告。该文件介绍了在开发相关必要的核心构建模块，推动国际电联向更具数字复原力、安全、数据驱动、人工智能支撑的组织过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她概述了这些构建模块：2026-2027年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战略规划、组织架构计划、数字治理框架和重新设计的信息服务部（ISD）运作模式，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充分整合的内部数字化转型生态系统。C26/INF/6号文件提供了更多信息。
40.2	理事们赞扬了国际电联内部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取得的进展，并对文件中概述的综合方法表示赞赏。组织架构的引入受到欢迎；在今后的报告中，有关相关治理、分析和规划可交付成果的信息以及关于信息风险管理、网络安全、技术过时的信息都将有益。理事们强调，信息服务部的内部数字战略非常全面且令人印象深刻，并指出，这将需要适当的资金，而不仅仅是重新分配节省的资金。一位理事强调，ICT治理的包容性和透明度至关重要；数字改革必须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需求和现实，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制定外包的信息标准，同时澄清不同咨询业务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涉及安永和联合国国际计算中心（UNICC）的咨询业务之间的关系，将十分有益。
40.3	在回答关于为人工智能相关活动划拨资金的问题和意见时，首席信息官解释说，如C26/42号文件所述，拟议从预算盈余中划拨100万瑞郎用于对外的人工智能举措，而对内部人工智能能力的投资将由ICT资本投资支付。正在对现有预算资源范围内的举措进行成本分析；预算节余的划拨将有助于加快几项关键举措的步伐。增效所带来的收益，须用于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减少技术债务；ICT需要升级，人工智能和数据能力需要建设。因此，考虑到持续现代化、改进和维护成本，进一步投资至关重要。
40.4	数字化转型的结构旨在响应国际电联的各种价值流，重点是向成员国提供服务、支持各部门的工作和推动员工履行职责。正在制定一种综合方法来治理数据、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并与理事会、其工作组和IMAC建立战略联系。
40.5	根据ISD的战略规划，已经定义了一个监控绩效和管理风险的框架。作为核心支柱，企业架构为整个组织提供了全组织对国际电联及其各部门IT状况的清晰看法，其价值也得到了IMAC的认可。作为EA举措的一部分，通过与各部门的密切合作，开展了详细的工作，以确定当前的基线，定义未来的ICT能力需求。例如，与无线电通信局的交流有助于确定网络安全等领域的需求和支持能力。这项工作将推动内部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并为财务决策的优先级提供信息。此外，正在制定一套涉及整个国际电联的25项原则，以指导治理，加强决策，并合理调整投资和系统，从而避免重复工作。
40.6	关于安永与UNICC之间的关系，安永于2023年进行了一般性战略评估。在此期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行一次最新评估。UNICC帮助实施并启动了企业架构项目。关于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HLCM），国际电联参与了多个小组的工作，并领导了UN80下的HLCM举措，包括关于翻译和数字会议服务中的人工智能。该战略与UN80 WP15高度一致。对复原力数字核心、共享平台、云、网络安全和企业架构的关注直接支持了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减少碎片化和利用共享技术的目标。
40.7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40.8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62号文件概述的进展记录在案；
•	酌情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	请秘书处提交其数字化转型战略草案，供CWG-FHR审议；并
•	定期向CWG-FHR汇报信息技术和数字化转型相关活动。
41	加强国际电联跨部门协调（C26/27号文件）
关于修订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提案（C26/89号文件）
有关修订全权代表大会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的提案（C26/88号文件）
41.1	总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介绍了C26/27号文件所载的关于加强国际电联跨部门协调的报告。报告涉及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工作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落实情况。该文件概述了秘书处开展的行政工作；强调了需要跨部门协调的最新主题清单和相关决议对照；并总结了跨部门协调组（ISCG）在共同关心问题方面的工作。
41.2	ISCG主席概述了C26/27号文件所体现的该组的工作。他解释说，ISCG一直采用文稿驱动机制，各部门顾问组积极参与，并在加强国际电联成员协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活动侧重于各主题领域，且最近已将行业参与纳入其中。ISCG成立了一个关于归纳整理决议的报告人组，并新增了一个效率主题，以促进三个部门交流最佳做法。为了加强整个国际电联工作的协调统一，对照工作已开展，目前正在审查中。鼓励参与ISCG的工作并做出贡献。主席进一步告知委员会，ISCG打算在未来向理事会提交一份独立报告，提高其工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1.3	在两位理事的支持下，俄罗斯联邦观察员分别代表三个国家介绍了C26/89和C26/88号文件中的两份多国文稿。文稿分别建议修正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和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他解释说，拟议修订考虑到了理事会工作组磋商期间提出的意见，以及对各项决议及其相应部门决议条款的比较分析，目的在于加强协调、减少重复工作。如果拟议修正获得PP-26通过，则修订或废止相关部门决议的问题将根据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提案在RA-27、WTSA-28和WTDC-29上审议。
41.4	理事们对ISCG主席提供的报告和最新情况表示欢迎，并赞扬为落实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而开展的广泛工作。会议强调，跨部门协调应是总秘书处和各局持续开展的进程，以加强协调、减少重复工作、提高运作卓越性和提升效率。多位理事鼓励向理事会报告因跨部门协调而取得的增效成果。会上还强调了在贯穿各部门职责的共同关心问题上，推动采用连贯一致的“国际电联是一家”方法的重要性。虽然需要明确角色和责任分配以避免重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但理事们强调，必须继续尊重每个部门的具体职责。鉴于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通过的决议数量逐年增加，决议对照工作被广泛认为是一项特别有价值的工作。一位理事询问，报告为何只列出了三个需要协调的领域。ISCG的作用应予以加强。
41.5	理事们对这两份多国文稿表示支持，并认可在全权代表大会以及部门大会和全会上统一决议的价值。作为更广泛的归纳整理和跨部门协调工作的一部分，在PP-26之前修订这两项决议的努力受到欢迎。多个代表团回顾说，理事会2025年会议和理事会工作组内部已经讨论过精简决议的必要性。会议进一步指出，这些拟议修订可加强国际电联内部以及国际电联与区域性电信组织之间的协调，因此值得认真审议。
41.6	总秘书处的一位代表重申了秘书处继续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协调的承诺。他指出，在每次大会或全会之后，都会更新决议的公共在线对照。跨部门协调特别成功的一个例子是在UN80举措下开展的活动。已确定了40多个共同关心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开展跨部门协调将十分有益；报告中提到的三个领域是协调措施取得成功的典范。ISCG网站上公开提供了其他领域，C26/35号文件报告了其他示例。
41.7	委员会同意就此事项得出如下结论：
41.8	委员会建议理事会：
•	将C26/27号文件中的报告以及C26/89和C26/88号文件中的多国文稿记录在案；和
•	请多国文稿发起方将提案提交全权代表大会（2026年，多哈）审议。


[bookmark: AnnexA][bookmark: Annex_A]附件A
第[…]号新决议草案
厄瓜多尔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份额
国际电联理事会，
鉴于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28条第165A款的规定，
已注意到
C26/54和C26/DT/5(Rev.2)号文件中秘书长的说明，
做出决议
授权厄瓜多尔认担1/8个会费单位等级的会费以摊付国际电联的费用，自2028年1月1日起至2031年12月31日止，或直至理事会认定准许该例外的情形已发生变化之时。

**********


[bookmark: AnnexB]附件B
第[...]号新决定草案
欠款利息和不可回收债务的注销
国际电联理事会，
经审议
秘书长关于欠款和欠款专账的报告（C26/11(Rev.1)号文件），
做出决定
批准从借方账户储备金中提取相应款项，注销以下金额为566 815.60瑞郎的欠款利息和不可回收债务。详情请参见下表：
	账号
	[bookmark: RANGE!B1:G39]国家
	组织名称
	年份
	本金
	利息
	合计

	53305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管理局（ARTCI）
	2023-2025
	0.00
	91 315.30
	91 315.30

	131
	以色列
	通信部
	2025
	0.00
	7 314.00
	7 314.00

	14794
	哈萨克斯坦
	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
	2024-2025
	0.00
	5 313.25
	5 313.25

	181
	尼日利亚
	联邦通信和数字经济部
	2024-2025
	0.00
	65 137.00
	65 137.00

	195
	巴基斯坦
	信息技术部
	2025
	0.00
	1 972.60
	1 972.60

	1.主管部门小计
	0.00
	171 052.15
	171 052.15

	62460
	柬埔寨
	CHUAN WEI (Cambodia) Co Ltd, Phnom Penh
	2020
	7 950.00
	2 768.75
	10 718.75

	1200173860
	中国
	永新华韵文化产业，北京
	2020
	31 800.00
	11 074.70
	42 874.70

	1200119084
	埃及
	Egypt-Japan Uni of Science & Tech., Alexandria
	2019
	1 987.50
	937.50
	2 925.00

	51559
	埃及
	Orange Egypt, Cairo
	2018-2019
	1 987.50
	1 011.35
	2 998.85

	1200174479
	爱沙尼亚
	Clementvale Baltic, Tallinn
	2020
	9 716.84
	3 384.10
	13 100.94

	1200165052
	印度
	Konkan Railway Corp Ltd, Navi Mumbai
	2019
	1 987.50
	-37.35
	1 950.15

	1200101301
	伊朗
	Fac. of Appl Science of P&T, Tehran
	2020
	1 987.50
	672.25
	2 659.75

	63074
	伊朗
	Iranian Net Com & Elec Servs Co, Tehran
	2019
	1 987.50
	937.50
	2 925.00

	1200101813
	伊朗
	Monenco Iran, Tehran
	2020
	1 987.50
	672.25
	2 659.75

	1200175394
	以色列
	JpU Io Ltd, Petach Tikva
	2019
	3 533.33
	1 666.75
	5 200.08

	62772
	以色列
	Sckipio Tech, Ramat Gan
	2020
	10 600.00
	720.25
	11 320.25

	1200162990
	韩国
	Grad School Seoul Nat. Uni, Seoul
	2019
	1 987.50
	937.50
	2 925.00

	1200193072
	韩国
	Smart Quantum Comm ITRC, Seoul
	2020
	1 821.88
	616.15
	2 438.03

	60858
	吉尔吉斯斯坦
	Kyrgyztelecom OJSC, Bishkek
	2016-2017
	5 631.25
	4 075.10
	9 706.35

	63466
	巴布亚新几内亚
	Awal Telecom Corp Ltd, Port Moresby
	2017-2020
	3 975.00
	1 680.59
	5 655.59

	1200039028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Unitel STP, Sao Tome
	2020
	3 975.00
	1 344.45
	5 319.45

	1200163575
	瑞士
	Astrocast SA, Chavannes-près-Renens
	2023
	3 975.00
	658.80
	4 633.80

	1200011303
	瑞士
	High-Tech Bridge SA, Geneva
	2020
	3 975.00
	1 344.45
	5 319.45

	1200034986
	坦桑尼亚
	The Uni of Dodoma, Dodoma
	2020
	1 821.88
	616.15
	2 438.03

	27682
	突尼斯
	Agence Tunisienne d'Internet (ATI), Tunis
	2018-2019
	12 810.00
	6 450.10
	19 260.10

	账号
	国家
	组织名称
	年份
	本金
	利息
	合计

	63179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Teralight FZ LLC, Dubai
	2016
	3 975.00
	2 992.55
	6 967.55

	1200029784
	英国
	PTGI International Carrier (Ex. Primus Telecommunications Ltd.), London
	2018-2024
	2 100.00
	0.00
	2 100.00

	1200195690
	美国
	Aumovio Systems Inc. (Ex. Continental Automotive Systems Inc.), Deer Park
	2020
	6 183.33
	2 091.35
	8 274.68

	1200114222
	美国
	eCurrency, Oakland
	2019
	31 800.00
	15 087.90
	46 887.90

	56563
	美国
	Oration Technologies Inc, Omaha
	2020
	10 600.00
	3 691.50
	14 291.50

	57874
	美国
	Space Systems Loral, Palo Alto
	2019
	10 600.00
	5 000.20
	15 600.20

	59145
	美国
	Tektronix Inc, Beaverton
	2017-2019
	10 600.00
	5 623.80
	16 223.80

	1200173056
	美国
	Toda Network Corporation, San Francisco
	2019
	5 300.00
	2 500.05
	7 800.05

	4710
	委内瑞拉
	CANTV, Caracas
	2018-2019
	79 500.00
	38 163.75
	117 663.75

	1200161323
	第99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 巴勒斯坦
	Palestine Technical University, Tulkarem
	2019
	1 987.50
	937.50
	2 925.00

	2.部门成员和其它实体小计
	278 143.51
	117 619.94
	395 763.45

	总计
	278 143.51
	288 672.09
	566 815.60


**********


[bookmark: AnnexC]附件C
第[…]号新决定草案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负债
国际电联理事会，
经审查
C26/46号文件，
考虑到
全权代表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是在仔细审议了（根据联合国大会第A/RES/68/244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工作组提出的建议以及联检组（JIU）和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的建议之后做出的，
顾及
《财务规则》第25条，
决定
根据既定实施安排，自2026年1月1日起，新招聘职员基础薪资的5.35%将作为额外融资措施纳入后续预算，
责成秘书长
继续每年向理事会报告ASHI基金的补充情况。
**********


[bookmark: 附件D][bookmark: Annex][bookmark: 附件][bookmark: AnnexD]附件D
第[...]号新决议草案
2025年预算执行中实现节余的分配
国际电联理事会，
考虑到
a)	2025年预算执行中实现的节余为1144万瑞郎；
b)	C26/42(Rev.2)号文件，
做出决议
1	如下划拨节余：
–	为理事会先前批准的举措提供资金：青年专业人员计划（120万 瑞郎）；和
–	其他拟议分配：
•	协议离职（250万瑞郎）；
•	应对SNF积压问题（100万瑞郎）；
•	SNF核心系统和现代化能力（130万瑞郎）；
•	企业系统现代化（144万瑞郎）；
•	业务连续性措施（150万瑞郎）；
•	区域性举措（130万瑞郎）；
•	2026-2027年人工智能向善举措的18名顾问（SSA）和短期项目职员（100万瑞郎）；
•	以及转入国际电联储备金账目（20万瑞郎）；
2	将2029年底前未支出的任何资金转入国际电联储备金账目，但SNF核心系统及现代化能力建设以及业务连续性相关资金除外，
责成秘书长
1	向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人工智能向善及相关外部资助举措（如机器学习挑战赛、人工智能技能联盟和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投竞赛）的财务和运作前景，包括所有实物捐助、预算外资金和自愿捐款，并就如何维持该平台提出建议；
2	向理事会报告预算节余的执行情况，包括实现的效率提升，以及针对通过这些预算拨款所进行投资的投资回报率分析/增值说明；
3	向理事会报告新商定的离职计划的执行情况、总秘书处和三个局的重组计划（如有的话），并具体说明根据该计划自愿离职的职员人数、所属部门和职级。
[bookmark: 附件E]**********

附件E
第[...]号新决议草案
国际电联选任官员的服务条件
国际电联理事会，
忆及
全权代表大会第46号决议（1994年，京都），
经审议
秘书长根据关于服务条件的联合国大会80/236号决议，针对在联合国共同制度内采取的措施所做的报告，
做出决议
批准以下国际电联选任官员的薪金和应计养恤金薪酬，分别自2026年1月1日和2026年2月1日起生效：
	
	美元/年

	
	总额
（2026年1月1日）
	净额
（2026年1月1日）
	应计养恤金薪酬
（2026年2月1日）

	秘书长
	288 867
	206 152
	473 439

	副秘书长和各局主任
	263 226
	189 229
	439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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